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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小学的管理 
 

撮要及主要审计结果 
 
 
 

A. 引言  政府的政策，是为所有 6 至 15 岁的儿童提供九年免费的普及基础教

育。小学教育涵盖免费普及基础教育的头六年，目的是协助年青一代学习知识、建

立价值观和掌握技能，以应付继续升学和个人发展的需要。2001–02学年年初，香港

约有478 000名小学生，分别就读于690 所资助学校、41 所官立学校和63 所私立学

校。政府为每名学生提供免费小学教育的平均成本约为每年26,000元。2002–03财政

年度，小学教育的经常财政拨款为117亿元(第1.2及1.3段)。 
 
B. 帐目审查   审计署最近对小学教育进行衡工量值式审查。审查范围分为三大

项，分别是小学学位的规划和提供、小学的管理和提供有成效的小学教育。本报告

审查的事项是小学的管理(第1.7段)。 
 
C. 帐目审查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资助和官立小学的主要管理工作是否妥善，足

以协助提供优质小学教育。在进行审查时，审计署从全港18 区随机选出了18 所小

学，即每区选出一所小学，作为审查对象(第1.10至1.12段)。审计署指出多个可予改

善的地方，现撮述于下文D至H段。 
 
D. 策略性规划和财务管理  审计署注意到下列范畴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a) 策略性规划  为确保各学校保证在运用资源方面符合经济效益，并能够

 维持教育服务的质素，教育署规定学校须拟订周年校务计划书和制订较

 长期策略性计划。审计署研究过所探访的18所学校的校务计划书，发现

 有16所学校没有拟订较长期的策略性计划。有四所学校没有评估可能会

 影响学校未来发展的人口变化因素。另有九所学校没有根据校务计划书

 评核活动计划的成效(第2.2至2.8段)； 
 
(b) 学校发展津贴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立法会辖下财务委员会批准发放学

 校发展津贴，让学校增聘人手及╱或雇用服务，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一所开办少于19班的学校每年的津贴额定为45万元。审计署认为，教育

 署无须向班数较少的学校(例如只开设两班的学校) 全数发放45万元的津

 贴额。审计署估计，如果为学校发展津贴增加一个津贴额级别，每年可

 节省2,600万元(第2.11至2.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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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  为使学校可更灵活运用资源，以推动校本管理的

 发展，教育署容许学校保留未用的津贴余款，数额最高可达12个月的津

 贴额。学校每年所得的经常津贴，基本上已足够支付所有经常开支。审

 计署注意到很多学校没有就如何运用未用的余款，定出具体计划，而部

 分学校保留了很大比例的余款。倘若所有学校均只可保留最多三个月津

 贴额的余款，则教育署便可收回约8,800万元(第2.21至2.27段)； 
 
(d) 电费开支的拨款  教育署向一所学校批出用以支付电费开支的拨款，数

 额远高于学校实际需要，但该校却没有主动把余款交还教育署。反之，

 该校把部分余款转拨以支付其他开支项目(第2.30至2.35段)；及 
 
(e) 外聘核数安排 根据《小学资助则例》，资助小学的帐目必须由合资格的

 外聘核数师审核。审计署审查了所探访的16所资助学校的外聘核数安排

 (审计署所探访的另外两所学校为官立学校)。审计署发现大部分学校的现

 任外聘核数师已雇用多年，而在聘用他们前并无经过任何遴选程序，这

 些学校亦没有与外聘核数师议定委托条款。另外，有些核数师并没有遵

 从教育署就外聘核数安排订明的规定(第2.44至2.51段)。 
 
E. 人力资源管理  审计署研究过所探访的 18 所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程

序，发现下列各方面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a) 招聘教学人员 教育署已订定学校教学人员招聘指引。不过，审计署注

 意到，有一所学校在聘请教师前，没有在报章刊登广告，亦没有组成遴

 选委员会。有一些学校的校董会成员没有参与面试工作，这违反了教育

 署的指引。有十所学校未经校董会事先批准，便直接聘用申请人，这个

 做法违反了《教育规例》(第279A章) 的规定(第3.2至3.9段)； 
 
(b) 学校假期的编排  教育署准许学校在每个学年放取90天学校假期。学校

 的普遍做法是把大部分学校假期安排在夏季。有些学校校长向审计署表

 示，较理想的做法是缩短暑假和延长其他学期终假期，让教师好好利用

 较长的学期终假期评估和筹划教学工作，又可缩短暑期的清闲时间。不

 过，这些校长认为教育署通常不会批准学校大幅修订学校假期的编排。

 审计署认为，重新编排学校假期以配合教学需要，实有其可取之处

 (第3.12至3.15段)； 
 
(c) 主任级教师降为班主任的安排  根据《小学资助则例》，如学校减少班

 数，多出的主任级教师须降为较初级的班主任，并且履行班主任的职

 务。不过，如取得教育署批准，降级的主任级教师可继续领取主任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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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薪金。在审计署到访的其中一所学校，有一名降为较初级职位的主

 任级教师虽然只须履行班主任的职务，但仍可按照主任级教师的薪级表

 获得增薪。审计署认为这个安排有欠妥善，因为该名主任级教师履行的

 职务与所领取的薪金并不相称(第3.17至3.20段)；及 
 
(d) 校工的管理  学校校工的人员编制，是依据在校舍中开办的班数／课室

 及特别室的数目计算。学校可选择外判校工服务。审计署注意到，在所

 探访的18所学校中，只有一所学校把校工服务外判。这所学校的十名校

 工原本的工作量，大部分只需要五名合约工人便处理得到。审计署评

 估，如果所有学校均把部分校工服务外判，较长远来说，每年可节省一

 亿元左右(第3.23至3.30段)。 
 
F. 采购程序及资产管理  资助及官立小学采购货品及服务的非经常开支，每年

约为2.52 亿元。审计署注意到下列事项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a) 货品及服务的采购  学校在采购货品及服务时必须遵从教育署的指引。

 审计署研究过所到访的18所学校的采购安排，察觉到有数所学校经常不

 索取报价便采购货品及服务。有些学校会自行订定索取报价的金额限

 制，而不遵从教育署订定的限制。有些学校没有为采购事宜记录所得报

 价的详情及所作建议(第4.2至4.8段)； 
 
(b) 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  在探访学校期间，审计署注意到学校有时

 会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例如提供校巴服务)。不过，有15所学校

 却没有采用竞争性招标程序，以保障学生／家长的利益。这些学校在采

 购某些货品或服务时只选一家供应商，然后推荐给学生／家长(第4.11至
 4.13段)；及 

 
(c) 出租校舍  教育署容许学校把校舍出租，作为一种社区服务，藉以加强

 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合作。所得的收入可用来为校内学生举办教育活动。

 审计署注意到，很多学校都没有把校舍出租。尽管有慈善及社区服务组

 织曾提出申请，但有两所学校在没有适当理由的情况下，没有把校舍出

 租。另一方面，有一所学校却把校舍出租给一间私营机构，而且没有收

 取费用，而该机构的活动被认为会对学生的正常活动造成妨碍(第4.16至
 4.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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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学生事务管理  审计署留意到，以下关于学生事务的范畴可予改善： 
 

(a) 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  为保障学生利益，教育署规定学校

 售卖学校用品给学生时，销售所得的利润不得超过成本价格的15%，而

 在一般情况下售卖课本更不应牟取利润。然而，审计署留意到其中一所

 学校的相关团体藉售卖学校用品获得可观利润(第5.2至5.8段)； 
 
(b) 学校接受捐赠  为免学校须向供应商作出回报，教育署对学校接受供应

 商捐赠订立管制。在探访18所学校时，审计署注意到有些学校曾接受货

 品或服务供应商的捐赠，而这些学校没有向其他供应商招标或索取报

 价。审计署察觉到，学校往往以“赞助学生活动”为理由，接受供应商 
 及课本出版商的捐赠(第5.11至5.17段)； 

 
(c) 经营食物部  教育署鼓励学校设立食物部，为学生提供服务，并规定学

 校确保食物部的经营须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审计署留意到有一所学校

 向食物部经营者收取高昂的租金，导致学生向该经营者购买用品时须多

 付金钱。该食物部经营者已在该学校经营食物部超过十年。不过，该学

 校没有试图重新招标承办食物部(第5.20至5.29段)；及 
 
(d) 书包的重量  根据教育署发出的指引，过重的书包可能对学生的健康造

 成不良影响。审计署注意到，一些先进国家的卫生组织及一些本港医学

 界专家均建议，学童书包的重量不应超过其体重的10%。审计署在探访

 18 所学校时，检查了490 名学童的书包的重量，发现其中约三分一学童

 的书包的重量超过他们体重的15%。当中四名学童的书包更重达其体重

 的31% 至35% 。审计署认为，学校应采取更多措施，减轻书包的重量

 (第5.32至5.40段)。 
 
H. 教育署对学校的支援  教育署为学校提供各类支援，协助学校提高教与学的

质素。学校核数组会到学校进行财务审计视察，并提出改善会计和内部监控程序的

意见。审计署促请教育署注意以下事项： 
 

(a) 校长就教育署的支援提出的意见  在审计署探访18所学校期间，有些校

 长表示，教育署为学校提供的支援仍有可予改善的地方，例如：教育署

 应加强支援规模较小的学校，帮助他们执行《学校行政手册》的指

 引，另外亦应把多份通告╱指引合并，务求更加简洁和全面(第6.2 及
 6.3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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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育署的学校核数组  由于审计署发现监控制度有欠妥善，教育署的学

 校核数组进行视察时，有需要多留意学校的财务管理及货品和服务的采

 购安排(第6.6至6.9段)。 
 

I. 审计署的建议  审计署提出以下主要建议，指教育署署长应： 
 
 策略性规划 
 

(a) 向学校推广良好做法指引，协助他们制订策略性计划(第2.9(b)段)； 
 
学校发展津贴 

 
(b) 考虑为开办不同班数的学校增设更多学校发展津贴的津贴额级别

 (第2.19(b)段)； 
 
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 

 
(c) 进行检讨，根据学校的运作需要，确定学校可保留的津贴余款是否过多

 (第2.28(a)段)； 
 
电费开支的拨款 

 
(d) 找出是否有其他学校获批用以支付电费开支的拨款远高于实际开支，并

 采取行动收回余款(第2.36(b)段)； 
 
外聘核数安排 

 

(e) 要求资助学校定期邀请核数师行投标或报价承聘为外聘核数师(第2.52(a)
 段)； 

 
(f ) 要求资助学校与外聘核数师议定核数委托条款，并应把条款记录于核数

 委托书内(第2.52(b)段)； 
 
招聘教学人员 

 
(g) 确保学校订立妥善的招聘制度，包括进行公开遴选、成立遴选委员会，

 并以书面记录招聘准则及对候选人的评核(第3.10(a)段)； 
 
学校假期的编排 

 
(h) 促请学校检讨是否有需要更平均地编配全年学校假期，以配合教学需要

 (第3.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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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级教师降为班主任的安排 
 
(i) 采取行动，把须降级的主任级教师调往其他有适当空缺的学校任教

 (第3.21(a)段)； 
 
( j) 考虑准许须降级的教师继续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但须暂停增薪，直

 至该名教师全面履行主任级教师的职务为止(第3.21(b)段)； 
 
校工的管理 

 
(k) 要求学校评估把校工服务外判的成本及效益(第3.31(a)段)； 

 
货品及服务的采购 

 
(l) 提醒学校在采购货品及服务时应取得最理想的价格，适当记录所索取的

 报价，以及遵从教育署订定的金额限制(第4.9段)； 
 
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 

 
(m) 要求所有学校采用竞争性招标及索取报价的做法，以保障学生及家长的

 利益(第4.14段)； 
 
出租校舍 

 
(n) 提醒各学校，牟利团体是没有权利免费使用校舍的(第4.22(c)段)； 

 
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 

 
(o) 采取措施，以确保学校的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在售卖学校用品时，所得

 利润不会过高(第5.9(b)段)； 
 
学校接受捐赠 

 
(p) 要求接受课本出版商捐赠的学校清楚记录，有何必要接受捐赠(第5.18(b)

 段)； 
 
(q) 把学校如无必要不应接受课本出版商捐赠的教育署的规定，扩至所有其

 他供应商(第5.18(c)段)； 
 
经营食物部 

 
(r) 规定学校须公开招标承办食物部(第5.30(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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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包的重量 

 
(s) 在征询卫生署署长的意见后，考虑在教育署的指引中订明书包重量的基

 准(第5.41(a)段)； 
 
(t) 促请学校及家长采取更多措施(例如多编排同一科目连续上两课)，减轻

 书包的重量(第5.41(c)段)； 
 

校长就教育署的支援提出的意见 

 
(u) 留意校长的意见，并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第6.4(a)及(b)段)；及 
 
教育署的学校核数组 

 
(v) 确保学校核数组多留意学校的财务管理及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安排(第6.10

 段)。 
 
J. 当局的回应  当局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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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引言 
 
 
1.1 本部分阐述这份帐目审查报告的背景和目的。 

背景 

1.2 政府的政策，是为所有6至15岁 (或完成中三，以较早者为准) 的儿童提供九年免

费的普及基础教育。小学教育涵盖免费普及基础教育的头六年，目的是协助年青一代学

习知识、建立价值观和掌握技能，以应付继续升学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1.3 2001–02学年年初(二零零一年九月)，香港约有478 000名小学生。小学学额由志愿

团体根据《小学资助则例》开办的资助学校、教育署直接管理的官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

提供。2001–02 学年年初，各类小学的统计数字如下： 
 
 

 学校数目 学生数目 
 (注1) 

 
资助学校(注2) 690 87% 412 000 86% 
 
官立学校 41  5%  32 000  7% 
 
私立学校 63  8%  34 000  7% 
         
总计 794  100%  478 000  100% 
         
 
资料来源：教育署的记录 
 
注1：学校如设有上午校和下午校，则视作两所学校计算。 
 
注2：包括 97 所乡村小学。 
 
政府为每名学生提供免费小学教育的平均成本约为每年26,000 元。2002–03 财政年度，

小学教育的经常财政拨款为117 亿元。 

教育署的职能 

1.4 教育署署长是教育署的首长，协助当局制订和负责实施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育

的政策。该署的主要职责包括︰执行《教育条例》(第 279 章)，规划、提供和分配学额，

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制订学校课程，为学校注册和保证学校的教学

质素，监察教学水平，以及利用公帑和其他设施支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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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措施 

1.5 为配合二十一世纪社会环境的需要，教育统筹委员会 (教统会) 在一九九八年着手

全面检讨香港的整体教育制度，为期两年。二零零零年九月，教统会发表《香港教育制

度改革建议》报告书。政府其后采纳了该份教统会报告书，并视之为教育改革的蓝图。 
 
1.6 过去两年，政府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改革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和中学学位分

配办法。此外，政府亦推行措施，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支援，以及会改善推行教育改革

的安排和支援措施。 

审计署对小学教育的帐目审查 

1.7 审计署最近对小学教育进行衡工量值式审查。鉴于小学教育这个课题内容广泛，

审计署把帐目审查范围分为三大项，并以下列三份独立报告书公布审查结果︰ 
 

˙ 小学的管理(本报告书的主题)； 
 
˙ 小学学位的规划和提供 (《审计署署长第三十九号报告书》第9章)；及 
 
˙ 提供有成效的小学教育 (《审计署署长第三十九号报告书》第11章)。 

规管架构 

1.8 政府自一九九一年起一直致力推行校本管理。校本管理让学校在管理运作事务和

资源方面有更大灵活性和自主权，但在决策过程和动用公帑方面，则须提高透明度和问

责性。教育署近年积极地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使学校能与时并进、追求卓

越。此外，教育署亦简化程序，并把责任转移至学校。不过，实行校本管理的学校并非

不受规管，在校本管理政策下，学校仍是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中央决定的权责架构

下运作。学校须遵行政府在规管上的规定，包括： 
 

(a) 香港学校须遵守《教育条例》中有关学校注册、健康及安全、收费及教师资

格等方面的规定； 
 
(b) 学校须遵循教育署不时发出的通告和指引(例如招标及采购程序指引和聘用教

职员指引)； 
 
(c) 资助小学须遵守教育署发出的《小学资助则例》。该则例载述政府向学校发

放津贴以推行教育的规则和条件；及 
 
(d) 官立小学须如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遵守政府的规则和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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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协助学校持续实行校本管理，教育署在二零零一年向学校发出 《学校行政手

册》，阐明在《小学资助则例》、各项通告及指引中详列的主要教育政策、法例规定和规

管上的规定。该手册亦有推介学校管理的良好做法。 

审计署对小学管理的帐目审查 

1.10 审计署进行了衡工量值式审查，以确定资助和官立小学的主要管理工作是否妥善，

足以协助提供优质小学教育。审计署注意到下列范畴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a) 策略性规划和财务管理(第2部分)； 
 
(b) 人力资源管理(第3部分)； 
 
(c) 采购程序及资产管理(第4部分)； 
 
(d) 学生事务管理(第5部分)；及 
 
(e) 教育署对学校的支援(第6部分)。 

 
1.11 在进行帐目审查时，审计署从全港18区随机选出了18所小学，即每区选出一所小

学，作为审查对象。这次得蒙所探访的16所资助小学和两所官立小学的校长与教职员，

以及教育署职员鼎力合作，审计署谨衷心致谢。这次审查并没有把私立小学包括在内。 
 
1.12 在本报告书中，审计署把所探访的18 所学校称为学校A 至学校R 。 

当局的整体回应 

1.13 教育署署长感谢审计署进行这次衡工量值式审查，并提出改善小学运作的建议。

他会审慎考虑这些建议，并会协同学校采取跟进行动。他也表示： 
 

(a) 教育署强调学校应妥善和有效地运用资源，以提高教与学的水准。为使学校

能够提供优质教育，让学生可以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教育署于是提出和

公布校本管理的概念； 
 
(b) 教育署已为学校提供指引，协助学校有效管理和妥善运用资源。这些指引会

不时检讨，并作出修订／综合整理。教育署亦已把这些指引纳入《学校行政

手册》，以便学校参阅。另一方面，学校须确保其管理和营办方式能够令教育

署署长满意。《教育条例》授权教育署署长如发觉学校管理不善，可取消学校

或校董的注册、额外委任校董加入校董会或指示学校在某段时限内采取补救

措施； 
 
(c) 教育署会根据审计署的审查结果，作出安排，以推广良好的做法，并提醒学

校留意常见的违规行为。教育署会向有违规行为的学校提出适当建议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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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行动。如学校屡次违规，教育署会向其校董会／办学团体反映有关问题，

因为根据《教育条例》的规定，校董会／办学团体须确保学校的管理方式能

够令教育署署长满意； 
 
(d) 教育署会继续为学校提供专业建议和支援，使学校得以顺利运作，并有更健

全的内部质素保证机制；及 
 
(e) 为确保学校更有效地运用资源去执行优先关注的事务，更灵活地调配资源，

以配合学生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进一步简化拨款程序，教育署现正对现有

的各项津贴进行全面检讨，并谘询各主要伙伴。 
 
1.14 教育统筹局局长表示： 
 

(a) 他欢迎审计署署长对小学教育进行审查，并赞扬审计署审查人员提出的建议

全面和深入； 
 
(b) 教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政府一向致力投资于教育，自

1996–97年度至今，整体教育开支增加了62%，其中小学教育开支相应增长了

67%； 
 
(c) 香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决策权高度下放的学校行政制度。绝大部分的学校

均由非政府机构管理，由政府每年提供资助。目前，全港共有690 所资助小

学，所涉的办学团体约为170个。这些小学受一九七零年代制定的《小学资助

则例》规管。教育署亦不时发出通告，以补充《小学资助则例》； 
 
(d) 由于学校数目在这些年来持续增加，执行《小学资助则例》和教育署通告变

得更为繁复。此外，随着全面教育的普及推行，学校在调配资源方面亦显然

需要较大的灵活性，以配合社会和经济背景不同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能力和需

要； 
 
(e) 基于上述背景，当局于一九九一年引入校本管理，并于近年更积极地予以推

广。不过，由于缺乏法定条文相辅而行，所以难以确保教育署的指引获得遵

从。审计署署长指出的欠妥之处，正好显示随着转移至学校的责任日增，加

上学校在拨款方面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当局有需要收紧法例，加强执行工作，

并提高学校的问责性；及 
 
(f) 每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确保公帑用得其所，为学生带来最大的益处。受公

帑资助的学校的员工须遵从与公务员相同的操守和诚信标准，并定期接受外

部审查。此外，在财政紧绌的情况下，他们需通过重新编排工作项目的先后

次序、重整工作流程，以及重组架构的做法，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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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策略性规划和财务管理 
 
2.1 这部分探讨有关学校在策略性规划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是否足够。 

策略性规划 

2.2 教育署每年耗资约120亿元提供免费小学教育。为确保各学校保证在运用资源方面

符合经济效益，并能够维持教育服务的质素，教育署规定学校须拟订周年校务计划书，

载述其短期╱长期目标、优先发展范畴、财政预算、表现指标和评核进度的方法。教育

署亦要求各学校制订为期三至五年的较长期策略性计划，并根据这些计划拟订周年校务

计划书和周年预算。 
 
2.3 根据教育署发出的《学校行政手册》，学校在制订校务计划书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学校在拟订计划时应顾及学校活动的所有范畴，以便检讨是否有需要继续现

时的各项活动，并同时考虑新的改善方案。为确保资源能集中用于优先关注

的事务，学校应在某段时间内检讨各项活动，并把重点放于每年所选定的发

展项目； 
 
(b) 学校应检视目前情况，然后策划未来。除了考虑内在因素，校方亦应考虑对

学校表现有影响的外在因素，例如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需要和期望，以

及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措施；及 
 
(c) 学校应订立具挑战性而切合现实的目标和指标，确保学校可以应付和持续改

进。 

审计署对策略性规划的意见 

2.4 审计署研究过所探访的18所学校在 2001–02 学年拟订的校务计划书，并注意到该

等计划书均按照教育署建议的格式拟备，主要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各项： 
 

(a) 学校的宗旨和价值观； 
 
(b) 学校目标； 
 
(c) 为达致目标而制订的活动计划； 
 
(d) 资源分配和财政预算； 
 
(e) 评核表现的程序和准则；及 
 
(f) 负责执行活动计划、监察进度和评核成效的人员。 

 
不过，审计署发现有些校务计划书有不妥善之处，详情载于下文第2.5至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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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未能制订较长期的计划  学校制订的计划若能够显示外来的改变所造成的各种影

响，便可根据这个计划，采取更有效的应变措施。较长期的规划有助学校预先察觉潜在

的问题和找出对策。学校在拟订这类计划时，更能考虑到他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下所面

对的挑战，以及应采取什么策略去应付这些挑战。 
 
2.6 在探访的18所学校中，只有两所学校(11%) 按照教育署的要求拟订了为期三至五

年的较长期策略性计划，其余 16 所学校(89%) 并无制订为期超逾一年的计划。 
 
2.7 拟订校务计划书时没有全面考虑外在因素   一如上文第2.3(b)段所述，学校在制

订校务计划书时应考虑内在和外在因素。审计署探访的18 所学校全部都适当地评估了内

在情况，例如学校的发展需要、现有的长处与短处，以及各类可用的资源等。至于外在

因素方面，审计署却发现，有四所学校在拟订校务计划书时没有全面加以考虑。这四所

学校均设于旧公共屋邨或乡郊地区，大部分居民均已迁出，而学校近年的收生人数亦不   
断下降。然而，纵使人口变化对其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这些学校却没有评估这个外在

因素，亦未有制订策略以应付转变 ( 例如探讨如何增加收生人数或与同一办学团体辖下

的其他学校合并)。 
 
2.8 未有评估学校活动计划  所探访的18所学校全都在校务计划书内阐述了评核学校

活动计划成效的程序和准则，以及由谁人负责执行活动计划、监察进度和评估成效。不

过，审计署注意到，其中九所学校没有根据校务计划书评估活动计划的成效。学校进行

这类评估，有助其伙伴(例如办学团体、校董和家长) 评估学校的表现，并研究还需要采

取什么措施，以便再提升学校的水准。 

审计署对策略性规划的建议 

2.9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规定学校须制订为期三至五年的较长期的策略性计划； 
 
(b) 向学校推广良好做法指引，以确保学校制订策略性计划时会顾及所有重要的

外在因素；及 
 
(c) 促请学校根据策略性计划所订的策略评估学校活动计划的成效，并把评估结

果纳入周年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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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10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教育署已通过质素保证视学工作，为学校提供适当支援，协助他们拟订周全

的校务计划书。教育署的支援亦包括：由学校发展主任定期探访╱联络各学

校、举办经验交流会╱研讨会，推广学校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教育署亦

发出指引，强调拟订计划在校务发展方面的目的和意义，并说明周全的校务

计划书应包含的要点； 
 
(b) 教育署在2002–03学年年初发出周年校务计划书和周年报告修订指引时，会建

议学校制订为期三至五年的校务发展计划，以推动校务发展和改善工作；及 
 
(c) 教育署编制了一套学校自我评估的参考资料，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分发给所

有学校，另外亦发出指引，协助学校拟备周年报告。教育署的学校发展主任

会定期探访／联络各学校，提供协助和支援。教育署更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

让教师认识学校自我评估的理论基础和实际考虑因素，并邀请在自我评估方

面有成功经验的学校讲述心得，藉以鼓励各学校建立不断求进的风气。教育

署日后会加强对学校的支援，包括制作更方便易用的工具和辅导教材，以便

推动学校积极进行自我评估。 

学校发展津贴 

2.11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立法会辖下财务委员会批准由2000–01学年开始，向所有资助

学校和官立学校发放一项新的经常补助金，名为“学校发展津贴”。津贴额分以下两个级

别，视乎学校开办的班数而定： 
 

学校发展津贴 

班数 (每所小学每年津贴额) 
 

(元) 
 

19 班以下 450,000 
 

19 班或以上 550,000 
 
在2000–01 和2001–02 学年，当局每年向学校发放约3.5 亿元学校发展津贴。 
 
2.12 学校发展津贴旨在让学校增聘人手(教学人员或非教学人员) 及╱或雇用服务，减

轻教师的工作量，以便他们有更多空间专注于教育改革建议提出的下列三个最重要项目： 
 

(a) 课程发展，包括在教学上运用资讯科技； 
 

(b) 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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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顾学生不同和特殊的学习需要，让不同能力的学生，由资优学生以至学习

有困难的学生，均获充分照顾。 
 
2.13 教育署列举下列例子，说明学校可如何运用学校发展津贴： 
 

(a) 雇用外间服务协助进行课程发展、学生辅导、训育等工作； 
 
(b) 增聘额外教师以减轻正规教师沉重的教学工作，使他们有较多时间投放在课

程发展、学生辅导、训育等方面的工作； 
 
(c) 聘请文书人员处理现时由教师执行的非教学职务；及 
 
(d) 聘用教学助理，协助教师预备教材和处理其他与教学有关的职务。 

 
学校如认为不需要额外资源进行上述三项工作，仍可动用学校发展津贴去减轻教师的工 
作量，让他们提高其他范畴的教学成效。 
 
2.14 在校本管理架构下，学校须在交予校董会通过的周年校务计划书中说明学校发展

津贴的拟议用途。当局会在2002–03学年进行检讨，评估学校能否有效运用这项津贴去减

轻教师的工作量，以及让他们更专注于提高教学成效。当局亦会检讨拨款安排，以提高

学校发展津贴的成本效益。 

审计署对学校发展津贴的意见 

2.15 根据财务委员会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就批准发放学校发展津贴发出的文件，55万
元的津贴额，是供设有19班或以上的小学增聘人手，例如聘用一名文员╱教学助理和两

名教师，但该份文件并没有说明 45 万元津贴额的用途。在审计署查询后，教育署回复

说，45万元的津贴额，是供设有少于19班的学校增聘人手，例如聘用一名文员╱教学助

理和1.5名教师。 
 
2.16 在审计署所探访的18所学校中，有 11所学校开办15 至26 班不等，其余七所则开

办少于九班。下文表一列出该七所学校开办的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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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1–02学年七所开办少于九班的学校 
 

学校 开办的班数 
 
D  8 
 
F  8 
 
J  7 
 
L  6 
 
R  6 
 
M  3 
 
Q  2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2.17 发放45万元的学校发展津贴，是让设有少于19班的学校聘用一名文员╱教学助理

和1.5名教师。学校亦可雇用外间服务，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不过，某些学校由于班数

非常少 (例如上文表一的学校 M和 Q)，审计署认为他们无须增聘多达一名文员╱教学助

理和 1.5 名教师，又或动用同等数额的款项来雇用外间服务，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事

实上，审计署发现，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只要求当局发给大约 18 万元的津贴，以供聘用

两名临时教师，但该所学校仍获全数发放45 万元的津贴额。 
 
2.18 审计署估计，举例来说，如果为那些班数较少的学校增加一个学校发展津贴的津

贴额级别，每年便可节省大约 2,600 万元 (见附录A)，以转作其他教育用途。审计署认

为，当局宜为开办不同班数的学校增设更多学校发展津贴的津贴额级别。 

审计署对学校发展津贴的建议 

2.19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尽快检讨学校发展津贴的拨款安排；及 
 
(b) 在检讨时，考虑为开办不同班数的学校增设更多学校发展津贴的津贴额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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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20 教育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教育署现正就学校发展津贴进行检讨，

预期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或之前会完成检讨工作。教育署会评估学校能否有效地运用这

项津贴来减轻教师的工作量，使他们可以更专注于提高教学成效，此外，亦会研究拨款

安排，务求提高这项津贴的成本效益，届时会一并评估规模较小的学校的拨款需要。教

育署会作出安排，为规模较小的学校增加津贴额的级别。 

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 

2.21 自2000–01学年起，资助学校均可获发一项营办开支整笔津贴，以支付营办开支。

除薪金津贴或各项以发还款项方式发放的津贴项目(例如租金和差饷津贴) 外，营办开支

整笔津贴基本上已包括所有经常津贴项目。营办开支整笔津贴包括下述两个范畴： 
 

(a) 一般范畴  包括大部分经常津贴项目(例如学校及班级津贴、行政津贴和消减

噪音津贴)。学校可自行决定这个范畴内各项津贴项目的开支额，并把余款拨

作其他用途；及 
 
(b) 特殊范畴 包括用于特定用途的津贴项目(例如新来港学童校本支援计划)。这

个范畴内的每项津贴均属独立性质，不能互相调拨款项。 
 
官立学校同样可获发一项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以支付学校的开支。科目及课程整笔津

贴亦分为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 
 
2.22 当局向资助学校和官立学校分别发放营办开支整笔津贴和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

目的是推动校本管理的发展。根据校本管理的原则，学校需要在财政上有较大的灵活性，

才能以自行管理的模式运作，并可制订较长远的发展策略。为使学校可更灵活运用资源，

教育署容许资助学校和官立学校保留未用余款(即一般范畴和特殊范畴内各项目余款的总

额)，数额最高可达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 12 个月的津贴额 (注1)。
审计署曾到访的 18 所学校在 2000–01 学年所保留余款的资料，载于下文表二。 
 
 
 
 
 
 
 
 
 
 
 
 
 
  
注1： 在营办开支整笔津贴和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推出以前，资助学校可保留数额相等于三个月至12 个月

的津贴额，视乎个别津贴项目的性质而定。至于官立学校，未用津贴会在财政年度终结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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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0–01 学年18 所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 
 

    营办开支 津贴余款 
    整笔津贴╱  总额占津贴 
   保留的津贴 科目及课程 总额的 
学校 一般范畴 特殊范畴 余款总额 整笔津贴总额 百分比 

 
(c) 

 (a) (b) (c)＝(a)＋(b) (d) (e)＝─ ×100% 
(d) 

 
 (元) (元) (元) (元) (%) 
 
Q 311,963 919,398 1,231,361 1,339,536 92% 

F  596,945  716,688  1,313,633  1,716,475  77% 

P  557,381  230,205  787,586  1,760,031  45% 

I (注)  96,705  477,392  574,097  1,274,575  45% 

C (注)  119,868  345,624  465,492  1,042,308  45% 

O  681,361  428,746  1,110,107  2,782,040  40% 

D  187,871  231,255  419,126  1,101,441  38% 

G  1,238,721  545,731  1,784,452  4,694,315  38% 

A  399,667  311,945  711,612  1,976,928  36% 

B  85,210  319,866  405,076  1,438,364  28% 

E  284,525  264,651  549,176  2,097,890  26% 

L  140,103  24,279  164,382  705,083  23% 

K  458,841  213,571  672,412  3,023,517  22% 

R  9,476  192,558  202,034  1,105,793  18% 

N  446,779  254,284  701,063  4,385,703  16% 

J  76,313  120,692  197,005  1,327,347  15% 

H  269,099  165,345  434,444  3,101,752  14% 

M 23,210  38,473  61,683  655,241  9% 
         
总计 5,984,038  5,800,703  11,784,741  35,528,339  33% 
         
 
资料来源：学校的已审核帐目╱分类帐 
 
注：学校I和学校C 均为官立学校，有关资料是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财政年度的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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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的意见 

2.23 如上文表二显示，各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数额和百分比差距甚大。18 所学校保留

的余款合共约 1,200 万元。平均来说，这些学校保留的余款相等于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

目及课程整笔津贴全年津贴额的33%。部分学校保留了很大比例的津贴余款(举例来说，

学校Q保留了92% ，而学校F 则保留了77%)。学校是否有需要保留多达营办开支整笔津

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12个月津贴额的余款，实在值得商榷。下文第 2.24 至 2.27 段会

讨论这个问题。 
 
2.24 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属经常津贴  只要是营办中的学校，每

年均可获发属经常津贴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整笔津贴基本上已

足够支付所有经常开支，教育署亦会按照物价的变动幅度和个别学校的需要(例如班级数

目／每班学生人数有所变动)，每年调整津贴额。因此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

笔津贴的款额大致上是可以确定的。 
 
2.25 校方没有计划如何运用津贴余款  审计署察觉到这18所学校没有就如何运用未用

的余款，定出具体计划。这些学校把款项存放在银行的无息往来户口或低息定期存款户

口。这种把现金闲置的做法，并不符合善用资源的原则。 
 
2.26 海外国家保留津贴余款的做法  审计署注意到在英国，接受政府津贴的学校可把

津贴总额未用余款由一个财政年度拨入下一个财政年度，但设有上限，不得超过与直接

行政费用有关的津贴额的2%，以及津贴总额剩余部分的10%。多出的未用余款，当局会

在发放下一个年度的津贴总额时，计及这笔款项。目前香港小学可保留的余款数额(即相

等于12 个月津贴额的款额)，看来超出了学校的实际需要。 
 
2.27 审计署估计，倘若所有资助小学和官立小学均只可保留最多三个月营办开支整笔

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津贴额 (即全年津贴额的25 %) 的余款，则教育署便可收回

约 8,800 万元(见附录B)。教育署可把收回的款项作其他对教育有裨益的用途。 

审计署对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的建议 

2.28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进行检讨，根据学校的运作需要，确定学校可保留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

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余款是否过多； 
 

(b) 要求学校在每年进行规划工作时，一并计划如何尽量善用所保留的余款；及 
 
(c) 考虑收回学校保留的部分津贴余款，用作其他教育方面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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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29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尽管有些学校的津贴剩余大笔款项，但亦有一些学校的津贴帐目整体上出现

赤字或只剩余小量款项； 
 
(b) 由于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运作模式容许校方转拨一般

范畴内的款项，因此校方有一笔较庞大的经费可供调动，除可用以支付日常

运作开支外，亦方便学校进行决策工作和拟订改善计划。教育署会加强工作，

协助学校制订较长远的计划，利用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

的特点，令学生受惠；及 
 
(c) 由于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资助方式由二零零零年起才

实施，以这种资助方式运作的学校的开支模式未必已经如实反映出来(举例来

说，校方在 2000–01 学年可能未用尽学校发展津贴)。学校需要从实践中学

习，才能从营办开支整笔津贴／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资助方式得益。教育

署稍后会检讨是否有需要容许学校保留 12 个月的津贴额作为储备。 

电费开支的拨款 

2.30 在审查学校的帐目和分类帐时，审计署注意到一所官立学校 (学校C) 的电费帐目

有不妥善之处。详情见下文第2.31至2.35段。 
 
2.31 在翻查学校记录时，审计署发现该官立学校曾在二零零零年九月向教育署申请拨

款，支付学校电费的经常开支。当时，该校估计每年的电费开支为650,000 元。二零零一

年四月，教育署批准拨款648,800 元予该校，以供支付2001–02 财政年度的电费开支。在

批出拨款时，教育署曾提醒该校须妥善管理和有效运用其权限范围内的拨款。此外，用

以支付电费开支的拨款如有余额，教育署亦容许该校把余款转拨往同一开支分目项下的

开支项目，以支付其他开支，例如文具、物料和设备、维修和保养，以及其他杂项办公

室开支。 
 
2.32 在2001–02财政年度，该校须支付的电费仅约为288,000元，占核准拨款648,800元
的44 %。为充分利用该笔核准拨款，该校把部分余款转拨往同一分目项下的开支项目，

以支付下列的其他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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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物料和设备 170,000 

办公室文具 32,000 

维修和保养 20,000 

其他杂项办公室开支 30,000 
   
 252,000 
   

 
审计署注意到，在该笔拨往支付物料和设备开支的170,000 元款项中， 67,000 元是用以

支付壁画的开支(中间内页照片一显示部分壁画)。 
 
2.33 在 2002–03 财政年度，该校向教育署取得 609,900 元拨款，用以支付电费开支。 

审计署对电费开支的拨款的意见 

2.34 二零零零年九月，该校向教育署申请拨款，以支付 2001–02 财政年度的电费开支。

教育署其后批出拨款648,800元，结果远高于该校 288,000 元的实际开支。虽然该校知道

用于电费开支的拨款有大笔余款，但却没有主动把余款交还教育署。反之，该校把部分

余款转拨往支付其他开支项目。 
 
2.35 虽然该校在2001–02 年度的实际电费开支仅为 288,000 元，但教育署仍在2002–03
财政年度批出609,900元拨款予该校支付电费开支。 

审计署对电费开支的拨款的建议 

2.36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采取行动，向学校C 收回用以支付电费开支的拨款余额； 
 
(b) 找出是否有其他学校获批用以支付电费开支的拨款远高于实际开支，并采取

行动收回余款；及 
 
(c) 慎重检讨学校电费开支的计算准则，确保批予学校的拨款定于适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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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37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该校是首间按千禧新校舍设计兴建的官立小学，因此教育署在制订该校的预

算时，不能参照其他官立小学的电费开支情况； 
 
(b) 教育署已采取行动向该校收回余款，同时亦相应调整有关预算；及 
 
(c) 在校本管理的精神下，官立学校的校长和校董会有责任监察款项的调拨，并

确保款项调配得宜，能配合学校的需要。教育署会提醒所有官立学校的校董

会必须严格监管校内资源的调配／开支项目的开支情况。 

为学校提供资讯科技设备 

2.38 二零零零年，为推动学校采用资讯科技教学，教育署向学校提供投影器，以配合

在教学上运用资讯科技的基本需要。每所学校获提供三台投影器，每台价值18,980 元。 
 
2.39 在探访的18所学校中，审计署注意到其中一间学校(学校Q) 在过去十年的学生人

数偏低。二零零零年，该校只有十名学生，但教育署仍分配三台投影器给该校。审计署

在二零零二年二月(即差不多两年后) 探访该校，发现只有一台投影器安装在电脑室作教

学用途，另外两台投影器仍存放于包装盒内。中间内页照片二显示此情况。 
 
2.40 另一方面，审计署注意到另一所学校 (学校K) 获提供三台投影器时，学生人数超

过1 000人，三台投影器实不足以应付学校所需。该校须从自己的经费中拨款另购四台投

影器。该校在图书馆、活动室和电脑室各安装一台投影器，其余四台投影器则放置在手

推车上，有需要时搬到不同课室使用。 

审计署对为学校提供资讯科技设备的意见及建议 

2.41 教育署不论学校的实际需要，一律为每间学校提供三台投影器的做法，可令有些

学校获得过多投影器，另一方面，在一些学生人数众多的学校，教育署提供的三台投影

器却可能不敷应用。 
 
2.42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检讨资讯科技设备在学校闲置的情况； 
 
(b) 要求学校把剩余的资讯科技设备交还教育署，以供转发给需要更多这些设备

的学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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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保日后提供给学校的资讯科技设备，是按照每所学校的实际需要来决定数

量，而不是采取“划一数量”的做法。 

当局的回应 

2.43 教育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为了让学校按本身进度，灵活推行在教学上采用资讯科技，教育署在一九九九

年向所有官立及资助类别学校发放现金津贴，以购置资讯科技设备(投影器除

外)。学校可根据需要，决定购买的电脑数目和设备类别。教育署其后向所有

小学提供三台投影器，确保学校可运用资讯科技，提高教学和学习活动的成

效。教育署曾征询学校的意见，得悉学校最少需要三台投影器，故决定向学

校提供这个数目的投影器。如有需要，学校可动用较早前获发的资讯科技津

贴，购置额外投影器； 
 
(b) 教育署明白，确保学校恰当使用资讯科技设备，至为重要。在实地观察在教

学上使用资讯科技的情况时，教育署人员会查看学校是否善用资讯科技设备，

并建议他们如何更有效运用设备，作教学和学习用途。学校亦可随时就使用

资讯科技设备的事宜，征询教育署的意见； 
 
(c) 教育署会要求所有学校在二零零三年夏季，报告所购置的资讯科技设备详情

和这些设备的使用情况。较早前发放的资讯科技津贴如有未用余额，会向学

校收回。至于在帐目审查中提及的学校，教育署正作出跟进，并与该校研究

如何善用资讯科技设备。对于同类小型学校，教育署亦会作出跟进，倘若教

育署发现学校并无计划充分使用获提供的投影器，会要求有关学校把这些设

备交还该署；及 
 
(d) 教育署完全同意日后向学校提供资讯科技设备时，应按照每所学校的实际需

要来决定所提供的数量，而不是采取“划一数量”的做法。 

外聘核数安排 

2.44 根据《小学资助则例》，资助小学的帐目必须由合资格的外聘核数师审核。教育署

有赖这些外聘核数师，确保资助学校的会计系统和内部监控妥善周全。教育署为外聘核

数师提供指引，让他们在审核学校帐目时有所依从。这些指引包括： 
 

(a) 外聘核数师必须令其本人信纳学校已遵守《小学资助则例》所订明的规定，

以及教育署发给资助小学的有关信件、通告和指引； 
 
(b) 外聘核数师必须确定所有津贴帐目的正确余额； 
 
(c) 外聘核数师应在报告中说明他们对下列事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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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帐目是否符合《小学资助则例》的会计规定，有关规定会在教育署署长

不时发出的核数师指引和指南中加以阐释； 
 
(ii) 学校是否按《小学资助则例》公布的规则和订明的范围，以及教育署不

时发出的通告和指引，运用政府津贴；及 
 
(iii) 帐目是否真实而公平地反映学校的年终财政状况和该年度的收支结算；

及 
 

(d) 倘若外聘核数师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学校内部监控制度有不妥善之处，他们

须把这些问题向校监反映，并发出信件，报告其认为重要的事项和提出改善

建议。信件的副本须寄交教育署，以供该署参考和采取适当行动。 

审计署对外聘核数安排的意见 

2.45 审计署到访的 18 所学校中，有16 所是资助学校。审计署审查这16 所学校在

2000–01 学年的外聘核数安排。审计署的意见详见下文第2.46至2.51段。 
 
2.46 雇用外聘核数师  审计署询问了该16所资助学校如何挑选外聘核数师。大部分学

校告知审计署，现任外聘核数师已雇用多年，而在聘用他们前并无经过任何遴选程序，

惟部分学校会与核数师商议核数费用。审计署认为资助学校如采用竞争性投标或报价安

排，即邀请核数师行投标或报价，并根据预设准则进行挑选，是仍有可能获得更物有所

值的外聘核数服务的。预设准则可包括： 
 

(a) 相关经验，特别是负责核数人员的经验； 
 
(b) 核数师可提供的其他服务； 
 
(c) 核数服务费用；及 
 
(d) 潜在的利益冲突，例如核数师行与校董和学校职员的业务关系。 

 
2.47 委托书  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出有关委托书的《核数准则》第140号，核数师和

客户应议定委托条款，并在核数委托书或其他形式的书面合约记录下来。核数师发出核

数委托书，符合客户和核数师双方的利益，并最好在接受委托前发出该委托书。核数委

托书以文件方式，记录和确认核数师接受委托、核数的目的及范畴、核数师对客户的责

任和报告的形式。 
 
2.48 审计署询问16所资助学校有否与外聘核数师议定委托条款和签定核数委托书。大

部分学校的校长告知审计署，他们并无这种安排。为保障双方的利益和采取最佳的核数

安排，学校和核数师应议定委托条款，并把条款记录在委托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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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履行教育署的规定  如上文第2.44(b)段所述，学校的外聘核数师必须确保所有津

贴帐目的余额正确无误。不过，审计署注意到，已审核帐目的余额有出现误差的情况。

有关例子现阐述如下。 
 

经外聘核数师审核的津贴帐目出现的误差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2.50 上述两个例子显示，外聘核数师未能履行教育署的规定，确保所有津贴帐目的津

贴余额正确无误(见上文第2.44(b)段)。 
 
2.51 此外，虽然教育署已订明有关核数报告的规定 (见上文第2.44(c)段)，让资助学校

的外聘核数师遵从，可是审计署到访的 16 所资助学校，并不是全部符合规定。举例来

说，外聘核数师必须在报告中指出，根据他们的意见，学校是否已按《小学资助则例》公

布的规则和订明的范围，以及教育署不时发出的通告和指引，运用政府津贴。然而，有

六所资助学校的外聘核数师没有遵从这项规定。 

审计署对外聘核数安排的建议 

2.52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要求资助学校邀请核数师行投标或报价承聘为外聘核数师，并根据预设准则

进行挑选。这个竞争性甄选程序应定期(例如每隔三年) 进行，以确保可获得

物有所值的服务； 
 
(b) 要求资助学校与外聘核数师议定核数委托条款，并应把条款记录在核数委托

书内；及 
 
(c) 抽查学校已审核帐目，以确保外聘核数师符合教育署的所有规定。 

 

学校发展津贴  在学校 L的已审该帐目中， 45 万元的学校发展津贴和

有关开支被错误列入薪金津贴帐的“教学支援人员”项下，而并非列入

学校发展津贴帐，因此增大了薪金津贴帐的余额，却减低了学校发展 
津贴帐的余额。 
 
消减噪音津贴  另一所学校 (学校 N )  获拨消减噪音措施经常津贴

265,380元，但审计署注意到在已审核帐目中，此帐目并无开支项目。

不过，该校的分类帐显示，确有与此帐目有关的开支项目，但被错误 
列入其他津贴帐目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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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53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教育署会要求资助学校邀请核数师行投标或报价承聘，并根据预设准则进行

挑选； 
 
(b) 教育署在巡视资助学校时，已提出委托书的概念。教育署已特别在要求学校

填写的内部监控情况问卷中加入一项问题，查询学校外聘核数师是否在接受

委托时，向学校发出核数委托书。教育署会持续为学校提供财政管理培训，

其中一项工作便是让资助学校更清楚知道要求外聘核数师发出核数委托书的

重要性，以及须在核数委托书列明的事项。教育署会继续公布有关核数报告

的规定，供外聘核数师在审核学校帐目时遵守。学校必须把教育署订明的核

数报告的规定，列入与外聘核数师签定的委托书内。外聘核数师将会按照这

些规定，对学校帐目提供意见；及 
 
(c) 教育署会进行独立抽查，确保该署所订明的规定已予以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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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 
 
3.1 本部分探讨小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招聘教学人员 

公开遴选及遴选委员会 

3.2 根据教育署多份有关招聘事宜的文件规定，学校应在报章刊登教学人员职位空缺

广告，以确保招聘工作公平和具透明度。此外，为确保遴选的决定客观公正，应由下列

人士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面见申请人： 
 

(a) 校长以外的一名校董； 
 
(b) 该校校长；及 
 
(c) 一名任教有关科目的资深教师。 

 
为方便以投票方式表决，遴选委员会的人数应为单数。 
 
3.3 审计署审查了18所学校 (审计署人员曾探访的学校) 在2000–01及2001–02学年招

聘教学人员的程序。审计署注意到，其中一所学校(学校Q) 没有完全遵守上文第3.2段所

述的规定。以下是这所学校的招聘程序的例子。 
 

一所学校的招聘程序 

(学校Q)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3.4 审计署亦注意到，另有七所学校虽然有在报章刊登教学人员职位空缺广告，但对

申请人的面试工作却只是由校长及资深教师负责进行，或先由资深教师面见申请人，再

由校长负责第二次面试；校董会成员没有参与面试工作。这个做法与《学校行政手册》的

规定不符。该手册规定面试必须由遴选委员会负责，而委员会成员须包括一名校董，以

确保招聘程序公平和具透明度。就上文第3.3段所述的个案来说，实无法保证该两名兼职

教师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2000–01学年，该校有需要招聘两名兼职教师，其中一名负责改善小

一至小六学生的中英文水平，另一名则负责统筹资讯科技事务及教授

资讯科技。该校没有在报章刊登广告，亦没有组成遴选委员会，而只

依据校长个人的认识聘请了两名教师。这两名教师每人每星期工作两

天，月薪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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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核申请人的书面记录 

3.5 根据《学校行政手册》，学校必须备妥遴选工作的书面记录。校方须在评核表格

上列明遴选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以及申请人获推荐或不获推荐的原因。校方应保存遴选

委员会的评核记录，以供日后参考。 
 
3.6 审计署注意到有九所学校没有备妥甄选面试的评核记录。这九所学校没有备存甄

选申请人的准则及／或评核记录。以下是其中一例。 
 
 

一所学校没有备存评核申请人的书面记录 

(学校R)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3.7 审计署认为，学校备妥评核记录十分重要。评核记录须包括甄选准则及个别申请

人的优点。这些记录可确保学校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甄选候选人，以及获聘用的候选人

是最合适的人选。 

批准聘用教学人员 

3.8 《学校行政手册》要求学校遵守《教育规例》(第279A章)第76条，该条规例订明任

何学校聘用及解雇任何教学人员，须由校董会所有成员以多数票决定。 
 
3.9 审计署注意到，有十所学校并无就聘用申请人事宜征求校董会批准，而是由遴选

委员会或校长决定是否聘用有关申请人。遴选委员会或校长有时会在会议上通知校董会

成员已聘用新教师，但却没有在招聘过程中，就聘用新教师事宜征求校董会正式批准。

在未经校董会事先批准而直接聘用申请人的做法，违反了《教育规例》第76条的规定。 

审计署对招聘教学人员的建议 

3.10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确保学校订立妥善的招聘制度，包括进行公开遴选、成立遴选委员会(成员应

包括校长以外的一名校董、校长及一名有关科目的资深教师)，并以书面记录

招聘准则及对候选人的评核； 
 

该校须在2001–02学年招聘四名教师，面试由一名校董、校监、校长及

两名资深教师负责。不过，该校并没有任何甄选准则的记录，也没有

任何面试记录及对申请人的评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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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学校遵守《学校行政手册》及《教育规例》的规定，即教学人员的聘用

须由校董会所有成员以多数票决定；及 
 

(c) 进行抽样调查，以确保学校的招聘程序恰当。 

当局的回应 

3.11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校本管理令学校的管理架构更加公开及具问责性，并且让家长、教师及社会

人士等主要伙伴共同参与学校的管理。如学校没有遵守有关指引，便须为所

作决定／行为负责，并须接受公众质询。除了公众压力外，学校须就教育署

所接获有关招聘工作的投诉，接受教育署质询。此外，教育署与学校接触期

间，如发现招聘上有失当之处，也会向校方提供意见和要求作出改善；及 
 
(b) 在聘请从薪金津贴支薪的教师及非教学人员时，资助学校的校监须填妥指定

的聘任表格，交回教育署，以确认聘用事宜。教育署会修订有关聘任表格，

规定校监必须声明学校已依循教育署的指引，采用公开、公平及自由竞争的

聘任制度。 

学校假期的编排 

3.12 根据《学校行政手册》及《公务员事务规例》(适用于官立学校人员)，如学校并无

运作上的需要，教师可享有学校假期，但不会再享有其他假期。教育署准许学校在每个

学年放取90天学校假期。校方可决定如何把这90 天学校假期编排于全个学年内，但必须

取得教育署批准。不过，学校的普遍做法是把大部分学校假期安排在夏季的月份。下文

表三列出审计署到访的一所学校(学校A) 的学校假期分布情况，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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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01–02 学年一所学校的学校假期分布情况 
（学校A） 

 
月份    学校假期日数 

 
二零零一年九月 ─ 

十月 4 

十一月 1 

十二月 8 

二零零二年一月 2 

二月 10 

三月 3 

四月 5 

五月 3 

六月 1 

七月 22 

八月 31 
   
总计 90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从上文表三可见，该校把53天(59%) 学校假期编排在夏季七至八月间，只余下37天(41%)
学校假期编排在学年其余时间。其他学校亦采取类似方法编配学校假期。 
 
3.13 审计署审查了18所到访学校的教师出席记录，结果显示教师在暑假期间的工作量 
普遍不多。 
　　　　　　　　　　　　　　　　　　　　　　　　　 
　　　 

 

 

学期内共有 
37 天假期 

53 天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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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学校假期的编排的意见及建议 

3.14 在18所学校中，有些校长向审计署表示，较理想的做法是通过缩短暑假和延长其

他学期终假期，把学校假期较平均地分配在全个学年。教学是个互动过程，必须不断因

应学生的反应和进度作出调节和调整。教师须评估上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然后筹划下

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不过，很多教师的工作量都很繁重，以致没有足够时间作出调节

及调整。这些校长认为，缩短暑假和延长其他学期终假期，能让教师好好利用较长的学

期终假期评估和筹划教学工作，又可缩短暑假的清闲时间。不过，这些校长认为教育署

通常不会批准学校大幅修订学校假期的编排。 
 
3.15 审计署认为，有关重新编排学校假期的提议实有可取之处。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

长应促请学校检讨是否有需要更平均地编配全年学校假期 (即延长学期终假期和缩短暑

假)，以配合教学需要。 

当局的回应 

3.16 教育署署长接纳审计署的建议，并表示会检讨全个学年的学校假期分配情况。 

主任级教师降为班主任的安排 

3.17 根据《小学资助则例》，上下午班制的学校每开办四班便可聘请一名主任级教师，

而全日制学校则每开办三班便可聘请一名主任级教师。如学校减少所开办的班数，便须

同时减少主任级教师的人数，以维持主任级教师与班数的比例。多出的主任级教师须降

为较初级的班主任，并履行班主任的职务。 
 
3.18 降至较初级职位的教师不一定会被减薪。如取得教育署批准，降级的主任级教师

可继续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但这个情况须在适当时候予以纠正。如学校的办学团体

开办多于一所学校，该办学团体便应把降级的主任级教师调派到另一所有主任级教师空

缺的学校任教，以填补有关空缺。 
 
3.19 根据教育署的记录，在1999–2000 学年(教育署的最新记录只备存至1999–2000 学
年)，降为班主任的主任级教师共有24名，这些教师仍然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当中有

一名教师在审计署到访的一所学校任教，下文载述该宗个案的情况。 
 



 ― 25 ―

一所学校的主任级教师降为班主任 

(学校Q)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审计署对主任级教师降为班主任的安排的意见及建议 

3.20 从上述个案可见，虽然降为较初级职位的主任级教师一直只须履行班主任的职务，

但仍可按照主任级教师的薪级表获得增薪。审计署认为这个安排有欠妥善，因为该名主

任级教师履行的职务与所领取的薪金并不相称。教育署有需要采取行动，协助把降级的

主任级教师调往其他有适当空缺的学校任教。此外，教育署亦可考虑准许这些降级的主

任级教师继续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但须暂停增薪，直至他们重新履行主任级教师的

职务为止。 
 
3.21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采取行动，把须降级的主任级教师调往其他有适当空缺的学校任教；及 
 
(b) 考虑准许须降级的教师继续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但须暂停增薪，直至该

名教师全面履行主任级教师的职务为止。 

当局的回应 

3.22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如资助小学的主任级教师人数多

于指定标准，有关教师便会调往同一办学团体辖下其他有主任级教师空缺的资助小学任

教。审计署建议降级的主任级教师应暂停增薪，教育署表示欢迎，并会由2003–04 学年

起，暂停这些教师的每年增薪安排。 

 

一九八九年，该校缩减所开办的班数。为依照《小学资助则例》的规

定，维持主任级教师与班数的比例，一名主任级教师(教师A) 须降为

班主任，并履行班主任的职务。教师 A取得教育署批准后，教师 A继
续领取主任级教师的薪金，并可按照主任级教师的薪级表增薪。三年

后于一九九二年，该校有一个主任级教师空缺，教师 A获回复主任级

教师职位。在1999–2000学年，该校再次缩减所开办班数，教师A又再

降为班主任。一如以往，他在履行班主任的职务时，继续领取主任 
级教师的薪金。在 2001–02 学年，教师A 正领取主任级教师的最高薪

金，年薪约 4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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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的管理 

把校工的工作外判 

3.23 根据《小学资助则例》(适用于资助学校) 及教育署通告(适用于官立学校)，学校校

工的编制是依据在校舍内开办的班数／课室数目及特别室的数目计算的。特别室包括美

劳室、音乐室、学校图书馆、电脑辅助学习室及语言室。 
 
3.24 教育署会按每开办四班／四间课室／四间特别室可获编配一名校工的原则，计算

每所学校(上下午班制或全日制) 核准的校工人数。此外教育署亦会准许上下午班制官立

学校多聘用一名校工。对于在下午有课的上下午班制资助学校，教育署亦会准许每开办

八班／八间特别室多聘用一名校工。 
 
3.25 除聘请校工外，学校还可选择外判校工服务。此举的目的是让校方更灵活管理本

身的资源，因为校方可以把外判所节省的款项作其他用途。 
 
3.26 审计署注意到，在所探访的18所学校中，只有一所学校把校工服务外判。下文载

述该校外判校工服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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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为一所全日制学校，设有 30间课室及八间特别室。按照核准的编

制，该校有十名校工。在 2001–02 学年，该校向服务供应商招标，把

校工服务外判。该校把校工服务判给一家服务公司，每年费用为 
384,000 元。 
 
该服务公司安排五名工人驻校，负责整座校舍 (包括30 间课室及八间

特别室) 的日常洁净工作，但不包括校长室、教员室及校务处。这三处

地方的洁净工作由学校本身的校工负责。除了执行洁净职务之外 ，该

五名工人也负责其他日常工作，例如： 
 

(a) 在下课后把门窗锁上； 
 
(b) 给花木浇水和负责简单的园艺工作； 
 
(c) 协助学校举行活动，例如布置工作； 
 
(d) 在校内搬运家具；及 
 
(e) 更换蒸馏水容器。 

 
该校把部分校工服务外判后，校工人数便由十名减至六名。该校要求 
余下六名校工分担以下没有外判的职务： 
 

(a) 打扫校长室、教员室及校务处； 
 
(b) 为教师供应茶水； 
 
(c) 派送学生习作簿及文件； 
 
(d) 看守学校入口；及 
 
(e) 指挥交通。 

 
该校校长向教育署报告，在 2001–02 学年，外判安排为学校节省了

104,000元左右。此外，该校校长亦告知审计署，他十分满意该服务公

司的工作表现。 

一所学校把校工服务外判 

（学校C）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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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上述个案显示，在 2001–02 年度，学校 C 通过外判部分学校校工服务节省了约

104,000元 (即内部员工费用与外判费用的差额)。审计署认为各学校应研究把校工服务外

判的成本及效益。审计署估计，如果所有资助及官立小学均把部分校工服务外判，每年

将可节省一亿元左右 (见附录 C)，以作其他教育用途。预期的节省目标是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达到的，因为现时的校工编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 

增值服务 

3.28 教育署没有指明校工的职务，因此校方可根据学校的个别需要，自由调派校工执

行职务。在审计署到访的18 所学校中，校工通常须要执行洁净工作及其他看守职务。 
 
3.29 审计署注意到，在所到访的18所学校中，有两所学校主动为校工增值。这两所学

校的做法为其他学校树立了良好榜样。 
 

学校为校工增值的主动做法 
 

例一 
 

由校工负责木工及维修工作 
（学校N）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例二 

 
由校工负责翻新工作 

（学校F）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虽然教育署没有规定学校须聘用具备专门技术的校工，但该校主动聘

用一名技工担任校工，月薪8,500元。该校校长告知审计署，该名校工

是合资格电工，并具备木工技术。因此，除了执行校工的一般职务之

外，他也有协助进行小型维修保养工作。该名校工也在课室制造了一

些木架，供摆放学生习作簿之用。中间内页照片三显示该名校工所造

的木架。 

该校计划翻新挂于校内墙壁上的纪念牌匾。该校就有关工程取得报 
价，费用约为 20,000 元。为了节省学校开支，该校在两名校工同 
意下，指派他们执行该项工作。该校后来给予该两名校工每人小额的

现金奖励，以表谢意。该校因此节省了大约 1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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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审计署认为，应有更多学校考虑聘用具备额外工作技能(例如进行小型维修及简单

髹漆工作) 的校工。此外，学校亦应为校工提供适当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从而提

升他们对学校的价值。 

审计署对校工的管理的建议 

3.31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要求学校评估把校工服务外判的成本及效益；及 
 
(b) 鼓励学校主动聘用具备额外工作技能(例如进行小型维修及简单髹漆工作) 的

校工，并为校工提供适当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当局的回应 

3.32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教育署明白到把服务外判的好处，因此会鼓励学校评估把校工服务外判的成

本及效益。各学校亦清楚知道，根据灵活拨款计划(适用于官立学校) 和行政

津贴／修订的行政津贴(适用于资助学校)，学校可灵活运用拨款，包括把校工

服务外判； 
 
(b) 预计每年可节省的一亿元，是根据所有学校均会把部分校工服务外判的假设

计算出来的，但事实上，所有学校把服务外判，须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才可做

到；及 
 
(c) 教育署一向鼓励学校聘用具有额外工作技能的校工，并为校工提供适当培训，

以提高工作技能。此外，教育署亦会建议学校检讨校工的职务，找出校工可

进一步提供协助的工作范畴，务求更善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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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采购程序及资产管理 
 
4.1 本部分探讨学校的采购程序及资产管理，以确定学校的做法是否物有所值。 

货品及服务的采购 

4.2 资助及官立小学用于采购货品及服务的非经常开支，每年约为2.52亿元(注2)。根

据教育署发出的指引，学校在采购货品及服务时必须遵从以下原则： 
 

(a) 所有采购均须以公平和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 
 
(b) 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一般而言，应该接纳符合招标规格而出价最低的供应

商；及 
 
(c) 必须妥善备存报价单和招标记录，包括不接纳出价最低的个案及其理据，以

供查阅。 
 
4.3 教育署也有就学校招标及采购事宜订定指引。这些指引包括： 
 

(a) 采购价值每项为50,000元以上者，须以招标方式进行。50,001 元至120,000元
的投标须得到一个由最少两名学校职员组成并由校长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批准；

而超过120,000元的投标须得到一个由校监／校董、校长、一位教师及一位家

长教师会的代表(如有的话) 所组成的委员会批准；及 
 
(b) 采购价值介乎30,000元至50,000元者，可以书面报价方式进行，而30,000元以

下者则可以口头报价方式进行。无论属这两者中任何一种情况，均须至少索

取两份报价。校方亦应填写一份“按报价购货表格”(详述所得报价及所作建

议)，然后交予校长审批。假若没有拣选最低的报价，负责采购的职员应在上

述表格记录不拣选该报价的理由。 
 

4.4 审计署研究过所到访的18所学校的采购安排。审计署留意到其中十所学校有既定

的货品及服务采购程序，并且大致上依循该等程序行事。其余八所学校的采购程序则有

可予改善的地方。详细的审查结果载于下文第4.5至4.7段。 

没有索取报价而进行采购 

4.5 在18所学校中，有三所经常不索取报价便采购货品及服务。这些学校根据有关职

员或校长个人的认识，或在他们认为供应商的货品价格合理的情况下采购货品及服务。

没有索取报价的采购项目包括学校家具、教材、电脑软件、校舍的维修保养等。附录D载

述一所学校(学校D) 不索取报价而进行采购的例子。 
  
注2： 教育署没有学校采购货品及服务的经常开支分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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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正如上文第4.3(b) 段所述，采购价值每项低于30,000 元者，应取得最少两份口头

报价。不过，有六所学校却自行订定金额限制。举例来说，有一所学校(学校N) 规定只

有10,000 元以上的采购项目才须索取口头报价。 

没有适当报价记录 

4.7 根据上文第4.3(b) 段所述的教育署指引，在索取采购报价时，校方应填写一份“按

报价购货表格”，记录所得报价及所作建议。在查阅学校的采购报价时，三所学校向审计

署表示曾索取报价，但当审计署要求查看有关的“按报价购货表格”或其他文件时，校方

却一概未能出示。没有报价记录表示学校没有遵从《学校行政手册》的指引。附录D 载
述一宗不遵从指引的个案(学校Q)。 

审计署对货品及服务的采购的意见及建议 

4.8 在运用公帑采购货品及服务方面，有些学校似乎没有取得最理想的价格。由于没

有索取报价，采购工作可能没有以公平和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审计署认为学校应索取

足够报价，以确保所采购的货品及服务物有所值。学校更应妥为记录所得报价及不接纳

最低报价的理由，藉此确保公帑的使用已适当顾及节约原则。 
 
4.9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提醒学校： 
 

(a) 在采购货品及服务时应取得最理想的价格； 
 
(b) 除非情况并不切实可行，否则应遵从教育署的指引，向不同供应商索取报价。

在该等情况下，校方应记录没有依循指引的理由； 
 
(c) 适当记录所索取的报价，以表明采购工作是以公平和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

及 
 
(d) 应遵从教育署就采购货品及服务订定的金额限制。 

当局的回应 

4.10 教育署署长接纳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教育署将会举行简报会，向各学校讲解

货品及服务的采购事宜。 

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 

4.11 在探访学校期间，审计署注意到学校有时会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某些采购服务。举

例来说，学校会选定校服供应商并推荐给学生及家长，学生及家长可直接向供应商购买

货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提供校巴服务、午餐盒及习作簿等，有些学校会代学生及家

长直接采购，货品及服务的费用则由学生及家长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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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根据教育署的指引，学校应定期，最少每三年一次，就校服、习作簿等的供应事

宜索取报价／招标。而基本的原则是，学校应在购买物品和雇用服务方面每年与供应商

磋商价格。 

审计署对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的意见及建议 

4.13 审计署注意到，在审计署到访的 18 所学校中，有三所通过竞争性招标及报价方

式，为学生及家长取得货品及服务，以确保物有所值和保障学生／家长的利益。不过，

有 15所学校却没有采用竞争性招标或报价程序。在采购某些物品和服务时，这些学校只

选定一家货品或服务供应商，然后推荐给学生／家长。在某些个案中，校方选出的单一

供应商已为学校提供货品或服务多年，一直并无进行任何公开竞投或公开招标工作。以

这种方式采购的货品及服务，未必是最物有所值的。 
 
4.14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要求所有学校在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时，采用竞

争性招标及索取报价的做法，以便取得最理想的价格，保障学生及家长的利益。 

当局的回应 

4.15 教育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教育署不久会发出这方面的修订通告，

提醒学校必须采用竞争性招标及索取报价方式为学生及家长提供采购服务。 

出租校舍 

4.16 教育署容许资助及官立学校把校舍出租。按照《学校行政手册》及教育署的通告，

这些学校是以公帑维持，因此出租学校场地应视作一种社区服务，藉以加强学校与社区

之间的合作。不过，校方应仔细审查租用人所办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不宜把校舍租予举

办与教育、康乐或社区服务无关的活动，而租用人的活动亦不应对正常的学校活动造成

妨碍。此外，没有任何团体可免费使用校舍。按照教育署的租用场地收费表，牟利团体

租用场地的建议收费，由每间课室每小时117元至每间学校礼堂每小时300 元不等。至于

非牟利团体的收费方面，可视乎有关团体及其活动的性质而获得豁免或减半。 
 
4.17 审计署注意到，在所到访的18所学校当中，有十所在过去三年没有把校舍出租。

在这十所学校中，有两所虽曾接获慈善及社区服务组织申请，但并没有把校舍出租。经

审查学校记录后发现，这两所学校没有适当理由不出租校舍。下文第4.18 段列举了其中

一例。 
 
4.18 一所学校拒绝出租校舍予一个社区服务组织  二零零一年，医疗辅助队向学校 D
申请，每隔一个星期日租用学校的操场及两间课室作训练用途，为期九个月。这项申请

遭校方拒绝，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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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校方对如何计算租用场地费用一无所知(尽管教育署已建议收费表— 见上文

第4.16段)； 
 
(b) 校方恐怕一旦把校舍出租，便难以终止出租；及 
 
(c) 校方须安排员工执行清洁工作。 

 
4.19 一所学校出租校舍却没有收取费用   另一方面，审计署注意到，有一所学校 (学 
校R) 容许一个私人机构免费使用该校的校舍。过去几年，该机构向该校申请在操场搭建

舞台，以庆祝天后诞，为期三至四天。该机构亦有意租用该校的音乐室作贮物用途。该

机构举办的活动包括舞龙、中国戏曲、歌唱及舞蹈表演、拜祭及筵席。该校部分校董及

校长每年都反对把操场租予该机构。他们认为其活动会妨碍正常的学校活动，因为在出

租期间学生不能使用操场及音乐室。同时，他们认为有关活动会对公众造成滋扰，而根

据过往经验，有部分表演内容不雅。尽管如此，校董会每年都批准出租场地，结果学校

操场在过去几年都租予该机构。不过，尽管该机构并不是非牟利团体，校方也从没有向

其收取任何费用。 

审计署对出租校舍的意见及建议 

4.20 在审计署到访的18所学校当中，很多都没有把校舍出租。在有些个案中，校方更

在没有适当理由下拒绝了慈善及社区服务组织租用场地的申请。这个做法与教育署的指

引并不相符，该指引订明，出租学校场地应视作一种社区服务，藉以加强学校与社区之

间的合作。此外，出租校舍所得的收入可用来为校内学生举办教育活动。 
 
4.21 另一方面，审计署却注意到，尽管一个私人机构所举办的活动被认为会妨碍正常

的学校活动，一所学校仍把校舍免费提供予该机构使用。这个做法与上文第4.16 段所述

教育署的指引并不相符。 
 
4.22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在正常学校活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鼓励学校善用校舍，把校舍租予其他组织，

以提供教育、康乐或社区服务； 
 
(b) 宣传校舍可供出租予适当的社区组织，从而善用校舍；及 
 
(c) 提醒各学校，牟利团体是没有权利免费使用校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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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4.23 教育署署长接纳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事实上官立学校正率先出租学校场地，

作为一种社区服务。教育署下次修订有关学校通告时，会要求资助学校实行类似安排。 
 
 
 



 

照片一 
 

学校C内的壁画 
(参阅第2.32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五月拍摄的照片 



 

照片二 
 

一所学校的投影器存放于包装盒内两年 
(学校Q) 

(参阅第2.39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二月拍摄的照片



 

照片三 
学校N一名校工所做的木架 

(参阅第3.29段例一) 
 

 
 

资料来源：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二月拍摄的照片 
 



 

照片四 
学校N 的食物部 
(参阅第5.24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二月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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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学生事务管理 
 
5.1 本部分报告有关校内的学生事务，并提出可予改善的地方。 

售卖学校用品 

5.2 为保障学生的利益，教育署曾就售卖学校用品(例如：习作簿、课本、校服、文具

及仪器) 发出一份守则及多份通告，并不断予以更新。根据这些教育署文件，学校不论直

接或间接参予售卖学校用品，一律应遵循指定的原则，其中包括： 
 
(a) 每项用品应以最低价钱售给学生； 
 
(b) 售卖学校用品 (不包括课本) 所得利润，不应超逾向供应商购买用品的成本价 
格的15%；及 
 
(c) 在一般情况下不得售卖课本牟利。 

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 

5.3 审计署探访学校时留意到，在18所学校中，有九所资助学校的办学团体及两所资

助学校的相关团体向学生售卖学校用品 (例如美劳材料)。(相关团体是由学校的办学团体

成立的组织。) 学校安排把用品分发给学生，并向办学团体或相关团体汇报销售情况。 
 
5.4 审计署审查了一所资助学校的相关团体在2000–01学年售卖学校用品的收支报表。

(审计署只能审查一份相关团体的收支报表，因为有些学校没有保存该等报表或供审计署

审查的有关报表所载资料并不详尽。) 审计署根据该报表所载的资料，估计该资助学校 
(学校K) 相关团体售卖某些学校用品的盈利情况，详情见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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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一所学校的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的盈利情况 
(学校K) 

 
 课本 美劳材 料借书证 
 (元)  (元)  (元) 
 
销售额 674,311  125,129  1,820 
 
扣除：销售成本 611,579  81,073  359 
       
 
利润 62,732  44,056  1,461 
       
 
利润占销售成本百分比 10%  54%  407%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5.5 审计署从收支报表中，亦留意到，在2000–01学年内，该学校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

品所得的总利润约达158,000 元，其中43,000元(27%) 由学校保留，以支付为学生和教职

员举办活动的费用，余下的115,000 元(73%) 拨给相关团体。 

审计署对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的意见 

5.6 教育署规定，学校在向学生售卖学校用品时必须遵从有关指引，销售所得利润不

得超逾成本价格的15%，而在一般情况下，售卖课本更不得牟取利润 (见上文第5.2段)。
不过，由上文表四可见，学校 K的相关团体从售卖学校用品获得可观利润。而这些物品  
的售价亦似乎高于在其他学校的售价。举例来说，有些学校会免费向学生提供借书证。

表四亦显示，该学校的相关团体从售卖课本获取利润。 
 
5.7 审计署又察觉到，成立该相关团体的学校K的办学团体，共营办 55 所资助小学。

教育署须调查这些学校的学生是否亦须以较高的价格，向上述相关团体购买学校用品。 
 
5.8 审计署认为，应对学校的办学团体或相关团体在售卖学校用品图利的做法严加检

讨。该学校的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应同样受教育署就学校售卖学校用品发出的守则

和通告所载的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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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的建议 

5.9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严格检讨由学校的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售卖学校用品的做法；及 
 
(b) 采取措施，以确保学校的办学团体及相关团体在售卖学校用品时，所得利润

不会过高。 

当局的回应 

5.10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所有资助学校均须遵守《教育规

例》第99A 条的规定，就是任何接受政府拨款学校的校监、校董或校董会，未经教育署

署长事先以书面准许，不得： 
 

(a) 在校舍经营或准许他人经营任何业务或商业活动；或 
 
(b) 就供应该校所规定其学生须管有或使用的食物、饮品、书籍、文具、制服或

任何其他物件，直接或间接进行任何业务或与任何人作出商业安排。 
 
只要活动是受规例第99A条限制，则无论活动以何种形式进行(由办学团体、相关团体或

家长教师会等进行)，上文第5.2 段所述的规定均适用。教育署不会容忍服务供应商向学

生牟取暴利的做法。由学校成立以监管买卖活动的委员会(委员包括家长)，肩负这项监察

职责。教育署会发出经修订的通告，提醒学校遵守规例第99A 条。 

学校接受捐赠 

5.11 为免学校因接受了课本出版商的捐赠而须作出回报，教育署曾就此发出指引。根

据教育署的指引，学校不应接受课本出版商的任何捐赠或其他利益，包括： 
 

(a) 免费的教具(例如：高映机、电视和电脑硬件)； 
 
(b) 用以购买设备或教具的现金津贴；及 
 
(c) 其他形式的捐赠(例如：奖学金、学校刊物的广告、奖品、赞助学校活动的费

用等)。 
 
如学校认为有必要接受课本出版商的捐赠，也需提出充分的理据，并加以记录和经校董

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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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至于并非来自课本出版商的捐赠，教育署亦规定须经校董会批准。此外，教育署

已向学校发出关于接受其他供应商捐赠的指引。指引的主要内容是： 
 

(a) 捐赠绝不应是个别学生为答谢校方提供优待而给予的报酬，例如批准该生入

学； 
 
(b) 供应商的捐赠，不应暗示学校将继续采用该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亦不应限制

校方或学生选择以最低价格获取最佳服务的自由；及 
 
(c) 在任何情况下，校监或校长均不得向校服或学生用品供应商示意，如对方捐

款或提供利益给学校，校方将会指定其为学校的供应商。 
 
学校无须证明有必要接受并非来自课本出版商的捐赠。 
 
5.13 审计署审查了18所学校(审计署探访的学校) 在1998–99至2000–01这三个学年接受

捐赠的情况。审计署的意见详载于下文第5.14至5.17段。 

审计署对学校接受捐赠的意见 

5.14 捐赠者同时为学校的供应商  在审计署探访的18 所学校中，16所曾在1998–99 至
2000–01这三个学年接受捐赠。审计署曾审阅学校的记录，发现有些学校曾接受其货品或

服务供应商的捐赠。下文表五列举学校在1998–99至2000–01这三个学年接受供应商捐赠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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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学校接受捐赠的例子及学校与供应商的关系 
(1998–99 至2000–01 学年) 

 
   学校与 
学校 学校接受捐赠的形式 供应商及捐赠者 供应商／捐赠者的关系 
 
D  现金 67,000 元 运输公司 校巴营运商 
 
 现金 20,630 元 书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现金 7,881 元 文具供应商 学校的习作簿及 
   文具供应商 
 
K  现金15,000 元及安装 课本出版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在外墙的金属校徽 
 一个，价值35,000 元 
 
 现金6,000 元 课本出版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冷气机一部及神像 校服公司 学校的校服供应商 
 一尊，价值6,000 元 
 
 现金12,907 元 书商 学校的图书供应商 
 
L  现金9,000 元 课本出版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现金3,000 元 课本出版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现金7,000 元 课本出版商 学校的课本供应商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5.15 在上文表五列举的全部个案中，审计署找不到书面证据，证明有关学校在向曾作

出捐赠的供应商采购货品或服务时，曾经招标或邀请其他供应商报价。 
 
5.16 有必要接受捐赠  如上文第5.11 及5.12 段所述，为免学校须向课本出版商作出回

报，教育署规定学校如没有必要，不得接受课本出版商的捐赠。至于接受其他来源的捐

赠，教育署没有特别要求学校遵循同一准则。审计署察觉到，在1998–99至2000–01学年

曾接受捐赠的16所学校中，接受课本出版商及其他供应商捐赠常用的理由是“赞助学生

活动”。举例来说，学校D在过去三年共接受了40项捐赠，其中38项(95%) 的理由是“赞

助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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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根据上文第5.14 至5.16 段所述的观察所得，审计署认为容许学校接受供应商捐赠

的管制应予以收紧。 

审计署对学校接受捐赠的建议 

5.18 为免出现利益冲突，对学校接受供应商捐赠的管制应予以收紧。审计署建议教育

署署长应： 
 
(a) 提醒学校不应接受课本出版商的捐赠，除非有必要这样做，并已得到校董会

的批准； 
 
(b) 要求接受课本出版商捐赠的学校清楚记录，有何必要接受捐赠； 
 
(c) 把学校如无必要不应接受课本出版商捐赠的教育署的规定，扩至所有其他供

应商；及 
 
(d) 抽查学校记录，以确保学校遵从教育署关于接受捐赠的指引。 

当局的回应 

5.19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审计署在上文第 5.18(a)及(b) 段提出的建议已经实行。教育署亦会继续透过

每年发出的学校课程通告──《学校选用课本及学习材料须知》提醒学校，

除非有必要和已经得到校董会的批准，否则不应接受课本出版商的捐赠。此

外，教育署会在为学科主任和课程主任而设的研讨会上，向老师派发上述学

校课程通告的摘录，该份摘录将载述收紧对接受出版商捐赠的管制； 
 
(b) 基于增加透明度和问责的原则，教育署亦会在上述学校课程通告内提醒学校，

须备存公开的捐赠册，以记录一切捐赠及收取的利益，包括捐赠者、项目、

数量、接受理由、校董会批准的档号及接受日期等。在家长及公众人士提出

要求时，供他们查阅，或在互联网上展示。教育署将会在下次与两个出版商

协会举行联席会议时，促请他们不要向学校作出任何捐赠，以免可能影响学

校对课本的选择；及 
 
(c) 教育署接纳上文第 5.18(c) 及 (d) 段所述的建议，并会把这些建议加入快将发

出的接受利益和有关事项通告的修订本。 

经营食物部 

5.20 教育署鼓励学校经营食物部，向学生提供服务。根据教育署的指引，学校应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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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部的运作是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以及食物部的物品售价不会高于市价。教育署又

要求食物部经营者负担食物部的水电费用。在审计署探访的18所学校中，九所资助学校

设有食物部。审计署审查了这九所学校食物部的运作。审计署的意见，详载于下文第5.21
至5.29段。 

食物部租金 

5.21 教育署没有就向食物部经营者收取租金订定指引。不过，学校普遍会向食物部经

营者收取费用。对于设有食物部的九所学校，审计署曾分析食物部经营者在2000–01学年

所支付的租金。分析结果载列于表六。 
 

表六 
 

九所学校的食物部经营者 
在 2000–01 学年所支付的租金 

 
 食物部经营者 食物部服务 按每名学生计算的 
学校 支付的每年租金 的学生人数 每年租金 
 
 (a)  (b)  (c) = (a) ÷(b) 
 
 (元)   (元) 
 

 
G  42,273  903  46.8 
 
O  28,000  876  32.0 
 
B  15,000  864  17.4 
 
P  9,680  451  21.5 
 
D  9,000  261  34.5 
 
K  8,800  764  11.5 
 
F  3,600  296  12.2 
 
R  3,000  112  26.8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N  195,195  1,523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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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表六显示，九名食物部经营者中，八名每年支付的租金少于 43,000 元。然而，    
在学校 N，食物部的租金竟高达每年195,195元，远远高于其他学校食物部的租金。从食

物部经营者所服务的学生人数来看，按每名学生计算，学校 N 的每年租金亦属最高   
(即128.2元)。审计署分析了学校N (2001–02及2002–03学年) 所收取的租金。 
 
5.23 二零零一年年初，学校N与食物部经营者洽商 2001–02至 2002–03学年的租金，而

租金是按该校学生人数计算。在洽商时，学校N提出把月租订为每名学生 13元，条件是

食物部经营者必须调低课本的售价。食物部经营者却建议增加食物部的租金，但不降低

课本的售价。结果，月租定为每名学生13.5 元(即每个学年每名学生135 元)。审计署估

计， 2001–02学年的租金共达205,605 元(135元 1 523名学生)。 
 
5.24 学校N食物部经营者售卖的学校用品包括课本、习作簿、文具和小食等。(中间内

页照片四显示学校N的食物部。) 
 
5.25 审计署把学校N食物部经营者在2001–02学年售卖的小一学生课本的价格，与其他

学校的价格加以比较。这些课本属同一版，并由同一出版商出版。下文表七载列审计署

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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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学校N 食物部经营者与其他学校在 
2001–02 学年订定的小一学生课本售价 

  
 学校 N 食物部 
 经营者订定 其他学校 
课本名称 的售价 订定的售价 差别 

(c) 
 (a)  (b)  (c) = (a)－(b)  (d) = ── ×100% 

(b) 
 (元)  (元)  (元)  (%) 
 
今日中国语文 178.6  169.2  9.4  5% 
(目标为本课程) 
第1 、2 册 
 
小学常识 153.9  146.0  7.9  5% 
 
常识作业 85.5  81.0  4.5  5% 
 
来说普通话 108.3  102.6  5.7  5% 
 
来说普通话作业 49.4  46.8  2.6  5% 
 
New Welcome  119.7  113.4  6.3  5% 
to English 
 
Pre-task Language  95.0  90.0  5.0  5% 
Practice 
 
Reading and  95.0  90.0  5.0  5% 
Writing Skills 
 
Listening Skills  66.5  63.0  3.5  5% 
 
Grammar Practice  95.0  90.0  5.0  5%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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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经营食物部的意见 

5.26 从表七可见，学校N食物部经营者在2001–02学年售卖的小一学生课本的价格，较

其他学校贵5% 。审计署估计，5%的差价会令学校 N 食物部经营者在2001–02年度获得

约113,000元的额外利润。 
 
5.27 审计署进一步发现，学校 N食物部经营者售卖的其他物品，例如习作簿，亦较昂

贵。举例说，有间行及格子的习作簿，售价为每本 2 元，较其他学校订定的一般售价   
0.60元和1.25元为高。 
 
5.28 审计署认为，学校 N向食物部经营者收取高昂租金，导致学生在购买学校用品时

多付金钱，因为食物部经营者须缴付较高昂的租金。为保障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审计署

认为教育署有必要订定指引，说明如何厘订食物部租金。 
 
5.29 审计署亦发现，学校 N食物部经营者已在该校经营超过十年。不过，该校并没有

试图重新招标承办食物部。为确保学生能以最相宜的价钱购买物品，审计署认为待学校

与食物部经营者的现有合约在2002–03年度届满后，学校应安排重新招标承办食物部。食

物部重新招标承办时，学校除评估经营者须缴付的租金外，亦应适当考虑经营者所售卖

物品的定价。 

审计署对经营食物部的建议 

5.30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发出经营食物部指引； 
 
(b) 规定学校须公开招标承办食物部；及 
 
(c) 通知学校，在决定批出经营食物部的合约时，除评估经营者须缴付的租金外，

亦应适当考虑经营者售卖给学生的物品的定价。 

当局的回应 

5.31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教育署认为，根据食物部的经营条款及条件，学校容许食物部经营者售卖课

本并不恰当； 
 
(b) 载述经营食物部指引的行政通告即将发出修订本，该通告会规定学校必须每

隔一段适当时间，即至少每三年一次，或在续约前，视乎何者适用而定，就

经营食物部邀请承办商报价／进行招标。该署会建议学校，在决定批出经营

食物部的合约时，除评估经营者须缴付的租金外，亦应适当考虑售卖给学生

的物品的定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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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署已订有制度，确保经营买卖业务所得的利润不会过高。举例来说，学

校应成立包括一名家长教师会代表的学校食物部委员会，以监管食物部的经

营方式，并确保所售卖物品的价格不会高于市价。教育署将在有关经营买卖

业务的通告修订本订明，即使学校没有家长教师会，学校食物部委员会的成

员亦必须包括一名家长。 

书包的重量 

5.32 根据教育署发出的指引，书包过重可能对学生的健康有不良影响，因此鼓励学校

采取措施，减轻书包的重量。教育署的有关指引如下： 
 

(a) 劝谕学生培养每天整理书包的习惯； 
 
(b) 促请家长选用以轻盈物料制造的书包及物品，并每天协助子女整理书包； 
 
(c) 设计上课时间表时，应把须使用较重的物品的课堂平均编排于周内各天； 
 
(d) 选择课本时，应顾及课本的重量及大小； 
 
(e) 家课应采用活页纸；及 
 
(f) 提供贮存设施，使学生无须每天携带某些物品往返学校。 

 
5.33 审计署探访学校时，曾量度学生书包的重量，以确定重量是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审计署从17所学校(注3) 随机抽选了490名学生的书包来量度重量。下文表八载列该

17 所学校学生书包的重量占学生体重的百分比。 
 
 
 
 
 
 
 
 
 
 
 
 
 
 
 
 
 
  
注3：  审计署曾探访18所学校，但只量度了其中 17所学校学生书包的重量，因为审计署到访其中一所学

校时，学生正在考试。在16所学校，审计署各量度了 30名学生书包的重量。在一所只有十名学生

的学校，审计署量度了全部十个书包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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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审计署探访的17 所学校学生的书包重量和学生的体重 
 
 书包重量占学生体重的百分比 学生数目 
 
 5% 或以下 17 
 
 6% 至10%  122 
 
 11% 至15%  193 
 
 16% 至20%  112 
 
 21% 至25%  36 
 
 26% 至30%  6 
 
 31% 至35%  4 
    
 总计 490 
    

资料来源：审计署的分析 
 
 
5.34 附录E列举一所学校30名学生的书包重量和学生的体重。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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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书包的重量的意见 

5.35 审计署的研究发现，一些先进国家的卫生组织指出，负荷过重的儿童可能出现平

衡问题。负荷过重可引致背痛、颈痛及肩痛，长大后更可能出现其他脊椎问题。这些组

织建议以儿童体重的某一百分比，作为儿童负荷量的上限。举例说，澳洲一个卫生组织

建议，儿童的负荷量不应超过其体重的10%，而美国一个同类组织则建议把上限定为5%
至10% 。 
 
5.36 审计署亦注意到，教育署曾在一九九八年就书包的重量征询下列本地专家的意见： 
 

(a) 卫生署； 
 
(b) 香港医学会； 
 
(c) 香港大学骨科学系； 
 
(d) 大口环根德公爵夫人儿童医院； 
 
(e)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 
 
(f) 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及 
 
(g) 一位儿科医生。 

 
5.37 这些专家就学童的负荷量提供了意见，包括： 
 

(a) 学童书包的重量如超过体重20%，学童会出现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及足部受

压等情况； 
 
(b) 从医学角度来看，书包的重量不会直接令脊骨变形，但过重的书包会令儿童

不胜负荷，因而感觉疲劳； 
 
(c) 文献有记载，按体重计算，儿童可负荷的书包最适当的重量。研究显示，儿

童携带超逾体重15%的书包超过20分钟，背部会有严重受压及疲劳的情况； 
 
(d) 不可能确定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健康不致受损的情况下，可承受的书包重量，

因为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例如每次携带书包多久，沿平路步行还是上楼梯； 
 
(e) 并无明确的科学证据指出按体重计算，儿童可负荷的书包最适当的重量；及 
 
(f) 脊柱侧凸及脊柱后凸等脊椎变形疾病在学童中并不罕见，但这些疾病不是由

过重的书包引致。现时没有资料说明哪一个重量才算适当，这显然视乎多项

因素而定，例如学童的体重、身形、体格、心血管状况及体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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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本地专家虽然意见不一，仍就书包的重量提出了建议。教育署谘询的七个机构／

专家(见上文第5.36 段) 中，有四个建议儿童书包的重量不应超过其体重的10%，有两个

建议把上限定为12.5% 至15% 。其中一个机构则没有作出建议。 
 
5.39 从上文第5.33段表八可见，根据审计署向490名学生收集所得数据，约三分一 (即
158) 学生书包的重量超过其体重的15% 。有四名学生书包的重量甚至占其体重31% 至
35%。关于这一点，审计署发现香港仍未订定书包重量的基准。审计署认为，若订定这方

面的基准以供各有关方面依循，会对学生的健康有好处。 
 
5.40 此外，从附录E 可见，就读同一班的学生，书包重量可以相差很大。以审计署曾

探访一所学校三年级的其中一班为例，一名学生的书包只重 4 公斤，占她体重的13%，

而另一名学生的书包则重 8.2 公斤，占她体重的23% 。审计署认为，学校应采取多些措

施，减轻书包的重量，从而把书包过重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减至最少。 

审计署对书包的重量的建议 

5.41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在征询卫生署署长的意见后，考虑在教育署的指引中订明书包重量的基准； 
 
(b) 确保学校、学生及家长遵从书包重量的基准； 
 
(c) 促请学校及家长采取更多措施，减轻书包的重量(例如多编排同一科目连续上

两课；提供铅笔刨、钉书机等基本文具给学生使用)；及 
 
(d) 印制宣传资料，供学校派发给家长，说明书包过重可能对学生姿势和整体健

康造成的影响。 

当局的回应 

5.42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教育署曾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就可否订定书包重量基准一事，征询卫生署的意

见。卫生署署长指出，现时并无科学证据显示书包过重会影响儿童成长。虽

然同龄及不同性别的儿童的体重会有差别，但卫生署不反对建议学童避免长

时间携带占其体重逾 10% 至 15% 的书包，作为预防措施；及 
 
(b) 教育署会参考卫生署提供的例子，在日后的学校通告及／或宣传资料中阐明

上述预防措施，提醒学校和家长采取更多措施，减轻书包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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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教育署对学校的支援 
 
6.1 这部分研究教育署对学校所提供的支援是否足够。 

对学校的支援 

6.2 教育署为学校提供各类支援，协助学校提高教与学的质素。这些支援包括： 
 

(a) 提供财政支援，让学校应付营运开支和推行各项教育措施； 
 
(b) 就课程发展、学生辅导，以及为学习能力稍逊的学生而设的服务提供专业支

援； 
 
(c) 向学校发出指引和通告，阐述有效的校本管理方法； 
 
(d) 通过教育署的区域教育服务处，为学校提供校本支援，帮助学校制订和推行

改善措施； 
 
(e) 举办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促进教师和校长的专业发展； 
 
(f) 就学校维修和改善计划的进度与有关部门联络；及 
 
(g) 到学校进行审计视察，并提出改善会计和内部监控程序的意见。 

校长就教育署的支援提出的意见 

6.3 审计署探访18所学校期间，有些校长曾就教育署提供的支援表达了意见，并要求

审计署转达，以供教育署考虑。有些校长向审计署表示，自从成立区域教育服务处以来，

教育署在学校行政和发展各个方面都提供了更佳和更能迅速作出回应的校本支援。不过，

他们认为支援工作仍有可予改善的地方。这些校长的意见现撮述如下： 
 

(a) 由于教育署发放的津贴种类繁多，要有效管理这些津贴，往往须耗费不少时

间和精力。教育署需要进一步把部分津贴合并，并容许学校在运用津贴方面

有更大自由度； 
 
(b) 虽然学校应依循《学校行政手册》的指引行事，但该手册涵盖的范围过于广

阔，而且亦没有订出工作的缓急次序。规模较小的学校为应付行政和教学工

作，已经疲于奔命，实难以腾出额外资源以全面遵行该手册的指引。教育署

应加强支援规模较小的学校，帮助他们克服在执行该手册的指引时遇到的困

难； 
 
(c) 教育署不时发出通告和指引，数量实在太多，而且有很多通告和指引都环绕

同类主题(例如二零零一年，教育署共发出四份有关资助学校经营买卖业务及



 ― 50 ―

出售课本和学校物品的通告)。教育署应尝试把主题相同的通告／指引合并，

以更简洁而全面的方式传递信息； 
 

(d) 教育署为老师和校长举办的专业发展培训课程或研讨会欠缺系统。这类课程

太多，而且部分课程没有多大作用；及 
 

(e) 由于学校改善和维修工程牵涉多方面(例如教育署、建筑署、工程承办商和学

校等) ，他们希望教育署在统筹各有关方面的工作上，能够担当更重要的角

色，从而确保工程尽早完成。 

审计署对校长意见的建议 

6.4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a) 留意上文第 6.3 段所述有关校长的意见； 
 
(b) 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为学校提供更佳支援；及 
 
(c) 定期进行调查，收集各主要伙伴 (包括校长) 对学校行政和管理的意见，以找

出可再加改善的地方。 

当局的回应 

6.5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为使校长可更妥善地预先安排学校事务，由二零零三年六月开始，教育署会

在每年六月底公布下一学年为校长举办的培训课程或研讨会； 
 
(b) 修业后评估的结果显示，各校长认为教育署举办的课程或研讨会大都对他们

有裨益。不过，对于被评为没有用处的课程或研讨会，教育署则会停止举办； 
 
(c) 教育署经常联络或会见校董会／校长会／办学团体和其他主要教育团体，搜

集他们的意见，并会在检讨现行政策时加强这类联络工作。如有需要，教育

署亦会进行另一些调查，收集主要伙伴，包括校长，对学校行政和管理的意

见； 
 
(d) 教育署现正全面检讨各类津贴，主要的检讨范畴是精简和合并有关津贴；及 
 
(e) 教育署正尝试把主题相关的通告合并，务求方便学校阅览，而内容亦更清晰

易明。 

教育署的学校核数组 

6.6 教育署的学校核数组负责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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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进行学校财务审计视察，确保在合理程度上符合规格，或进行随机抽样方式

的监察审核工作； 
 
(b) 审查学校已审核的周年帐目，以评估有多少津贴余款可供收回；及 
 
(c) 进行审计视察时，向学校提出改善会计和内部监控程序的意见。 
 

6.7 审计署已研究过教育署学校核数组过去三年就该18所学校发表的审计视察报告。

这些视察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a) 没有拟备财政预算； 
 
(b) 没有备存家具、设备和资本资产的登记册； 
 
(c) 没有更新会计记录和分类帐； 
 
(d) 没有根据《小学资助则例》妥善编制分类帐或明细分类帐； 
 
(e) 开支项目错误地记入分类帐； 
 
(f) 没有把津贴帐目中多出的余款交还教育署； 
 
(g) 现金出纳帐和银行对帐表未经校长核证；及 
 
(h) 某些支出没有原来的发票以作证明。 
 

6.8 审计署亦发现在这18所学校中，有部分学校在财务管理及货品和服务采购方面有

欠妥善。审计署的意见现撮述如下： 
 
(a) 有一所学校(学校C) 获得的电费拨款远高于实际开支，但没有主动把余款交

还教育署，反而把款项用于其他方面(见上文第2.30至2.35段)； 
 
(b) 有些学校根据校长或有关职员个人的认识去采购货品和服务，而不是以索取

报价的方式进行(见上文第4.5段)； 
 
(c) 在采购方面，有些学校自行订定金额限制，而没有依循教育署的指引，为价

值低于三万元的货品／服务索取口头报价(见上文第4.6段)；及 
 
(d) 有些学校不能出示记录以证明曾索取报价(见上文第4.7段)。 
 

6.9 审计署理解到，由于教育署的学校核数组以抽查方式进行视察，因此不应完全依

赖核数组查察所有监控程序的欠妥之处、欺诈、错误或不遵从规定的情况。由于审计署

发现监控制度有欠妥善，学校核数组进行视察时，有需要多留意学校的财务管理及货品

和服务的采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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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学校核数组的工作的建议 

6.10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确保辖下的学校核数组在视察学校时，多留意学校的财

务管理及货品和服务的采购安排。 

当局的回应 

6.11 教育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他表示： 
 

(a) 一直以来，教育署进行视察时，均集中检查学校的财务管理及货品和服务的

采购安排。在官立学校方面，学校核数组会审查他们的财务和内部监控安排，

看看这些安排是否恰当和有效。至于资助学校方面，学校核数组的审计范围

包括财政管理事宜 (例如学校的管治架构、财政预算的批核、开支的监管安

排、余款的投资等)。此外，教育署的物料供应组亦会检查官立学校和资助学

校采购货品和服务的安排。对于审计署选出的18所学校，物料供应组曾向其

中五所资助学校和两所官立学校进行检查，不过，由于检查工作难免须以抽

查方式进行，因此不能完全赖以查察所有不依从规定的事项，包括上文第6.8
段所述的事项；及 

 
(b) 教育署会继续到学校进行视察。此外，为加深校方对财务管理的认识，教育

署会继续为校董、校长、其他需要处理财务事宜的学校人员举办研讨会／简

介会。 



 

附录A 
(参阅第2.18段) 

 
为学校发展津贴增设一个津贴额级别后 

每年估计可节省的款项 
 
(a) 开办少于19班的学校现时的津贴额 450,000 元 
 
(b)  每班的津贴额 25,000 元 
 (b) = (a) ÷ 18 
 
(c)  为开办例如少于10班的学校增设一个津贴额级别后所发放的金额 225,000 元 
 (c) = (b) × 9 
 
(d)  每所开办少于10班的学校可节省的款项 225,000 元 
 (d) = (a) – (c) 
 
(e)  开办少于10班的学校数目 115 
 
(f) 增设一个津贴额级别后每年预计可节省的款项 25,875,000 元 
 (f) = (d) × (e) 
 
  约2,600万 元 
 
资料来源：教育署的记录 



 

附录B 
二之一 

(参阅第2.27段) 
 

假设学校可保留最多三个月营办开支整笔 
津贴额的余款，教育署可从学校 
保留津贴余款中收回的估计款项 

 
(a)  审计署曾审核100 所学校的已审核帐目(2000–01学年) 
 (注1)，并注意到有 61 所学校保留的余款超过三个月 
 营办开支整笔津贴额(注2)。这 61 所学校保留的余款 
 总额和所得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总额如下： 
 
 (i)  余款总额 51,937,879 元 
 
 (ii)  2000–01学年津贴总额 136,031,679 元 
 
(b)  若这61 所学校可保留最多三个月营办开支整 
 笔津贴额，则所保留的余款数额如下： 
 
 3 个月 1 
 (a)(ii) × ──── 或136,031,679 元× ──  34,007,920 元 
 12 个月 4 
 
(c)  这61 所学校保留多出的余款数额如下： 
 
 (a)(i)－(b)＝ 51,937,879 元－ 34,007,920 元 17,929,959 元 
 
(d)  这61 所学校平均每所保留多出的余款数额如下： 
 
 (c) ÷ 61 ＝ 17,929,959 元÷ 61  293,934 元 
 
(e)  资助学校的已审核帐目总数(注3)  490 个帐目 
 
(f)  在审计署审核的 100 个已审核帐目中，有 61 个帐目所 
 保留的余款超过三个月营办开支整笔津贴额。按此准 
 则计算，在 490 所学校中，保留的余款超过三个月营 
 办开支整笔津贴额的帐目共有： 
 
 490 个帐目× 61%  299 个帐目 



 

附录B 
二之二 

(参阅第2.27段) 
 
(g)  教育署可从学校保留的津贴余款中收回的估计款项如下： 
 
 (d) × (f)＝ 293,934 元× 299 个帐目 87,886,266 元 
 
  约8,800 万元 
 
 
资料来源：资助学校的已审核帐目和审计署的分析 
 
注1：  在2001–02学年年初(见审计报告第1页第 1.3 段)，全港共有 690 所资助学校。这690所学校须提交

合共490个已审核帐目的资料予教育署。 ( 690所学校合共只得490个帐目，这是因为设有上下午班

的学校只需提交一个已审核帐目的资料予教育署。) 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亦即审计署作出估

计当日，已有481所学校提交了已审核帐目的资料予教育署。在这481个帐目中，审计署审核了100
个帐目(21%)，而这100个帐目是由教育署随机抽出予审计署审核。 

 
注2：  在上述100所经审查的学校中，61所学校保留的余款超过三个月营办开支整笔津贴额，其余39所学

校亦保留了津贴余款，但数额少于三个月的津贴额。 
 
注3：  资助学校的已审核帐目总数为490个(见上文注1)。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官立学校，因为有关方面未能

即时提供学校的帐目资料。 



 

附录C 
(参阅第3.27段) 

 
外判校工服务估计每年可节省的款项 

 
现时用于聘请校工的款项(以2001–02年度的薪级表为依据) (注1)  451,989,708 元 
 
减去：外判校工服务的费用(注2)  351,726,072 元 
   
外判校工服务估计每年可节省的款项 100,263,636 元 
   
    约1 亿元 
 
资料来源: 教育署提供的资料及审计署的分析 
 
注1：  现时用于聘请校工的款项的计算方法如下: 

 
(a)  资助及官立学校可聘请的校工总数 3 743 
 
(b)  一名校工的年薪 120,756 元 
 
(c)  现时用于聘请校工的款项 
 (a) × (b) = 3 743 × 120,756 元 451,989,708 元 

 
注2 ：  外判校工服务的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a)  资助及官立学校总数 731 
 
(b)  资助及官立学校可聘请的校工总数 3 743 
 
(c)  假设在外判后，每所学校平均仍需要两名校工处理 
 余下的工作，则各学校保留的校工人数为： 
 (a) × 2 = 731 × 2  1 462 
 
(d)  一名校工的年薪 120,756 元 
 
(e)  每所学校保留两名校工的费用为： 
 (d) × (c) = 120,756 元× 1 462  176,545,272 元 
 
(f)  可外判的校工人数为： 
 (b) – (c) = 3 743 – 1 462  2 281 
 
(g)  按照第3.26段的情况，聘请五名外判工人所需的费用为 
 384,000元。因此，每名外判工人的费用为： 
 384,000 元÷ 5  76,800 元 
 
(h)  外判2 281 名校工的费用为： 
 (g) × (f) = 76,800 元× 2 281  175,180,800 元 
 
(i)  外判校工服务的总费用为： 
 (e) + (h) = 176,545,272 元+ 175,180,800 元 351,726,072 元 



 

附录D 
(参阅第4.5及4.7段) 

 
两所学校未有索取及记录报价而进行 

采购的例子 
 

未有索取报价而购买学校家具 
(学校D) 

 

 
资料来源： 学校的记录及审计署的调查 

 
 
 

未有记录报价而购买摄录机 
(学校Q) 

 
 

 
资料来源：学校的记录及审计署的调查 

二零零一年八月，该校向一家办公室家具公司购买共值7,600元的椅子。该校直

接向该公司购买椅子而没有向其他供应商索取报价。该校校长告知审计署，他

有时会依据他个人对供应商的认识购买物品。 

二零零一年三月，该校买了一部价值9,100元的摄录机。该校校长告知审计署，

该校在购买摄录机之前已从多个来源取得报价。可是，该校未能向审计署出示

任何已取得报价的记录，供该署查阅。 



 

附录E 
(参阅第5.34段及5.40段) 

 

审计署探访的一所学校 
学生书包的重量及学生的体重 

(学校P) 
 

     书包重量占学生体重 
 学生 班级 书包重量 学生体重 的百分比 
 

     (a) 
   (a)  (b)  (c)＝ ── ×100% 
     (b) 
 

   (公斤)  (公斤)  (%) 
 

 1  1B  3.6  18.6  19% 
 2  1B  2.8  26.8  10% 
 3 1B 4.0 27.6 14% 
 4 1B 2.8 34.0 8% 
 5 1B 3.6 38.0 9% 
 6 2B 6.0 26.2 23% 
 7 2B 5.4 27.2 20% 
 8 2B 7.2 28.0 26% 
 9 2B 4.0 22.6 18% 
 10 2B 4.6 24.4 19% 
 11 3B 8.2 36.2 23% 
 12 3B 5.0 37.2 13% 
 13 3B 4.6 33.0 14% 
 14 3B 5.4 26.2 21% 
 15 3B 4.0 30.0 13% 
 16 4B 4.0 27.2 15% 
 17 4B 5.2 27.6 19% 
 18 4B 6.4 39.0 16% 
 19 4B 6.0 30.0 20% 
 20 4B 4.0 37.2 11% 
 21 5B 6.4 34.0 19% 
 22 5B 4.0 34.0 12% 
 23 5B 5.4 30.0 18% 
 24 5B 5.4 31.8 17% 
 25 5B 6.0 38.6 16% 
 26 6B 5.0 35.0 14% 
 27 6B 2.4 46.6 5% 
 28 6B 2.8 39.4 7% 
 29 6B 2.2 39.0 6% 
 30 6B 6.0 41.2 15% 
 
资料来源：审计署的分析 


